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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Q1.影片中如有收音機或電視機播放出音樂或畫

面，是否會有著作權爭議? 
A︰ 

依著作權法規定，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

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

永久或暫時的重複製作，因此於影片中播放收音

機或電視機的音樂或畫面，如該音樂或畫面屬於

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就涉及音樂或畫面重製的

行為。除符合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規定的情形外，

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始得於影片中利用。 

原則上，拍攝影片過程中難免會發生重製美

術著作的情形（例如鏡頭掃到掛在牆壁上的圖

畫），依以上說明，確屬著作權法所稱的「重製」

行為，但此種重製行為，如果利用程度輕微（所

謂附帶重製），可認為屬於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

所定的「合理使用」。（§3Ⅰ-5、§44～§65） 

Q2.社教館舉辦演講交給廣播電台播出，廣播電

台會不會有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 

A︰ 

http://www.tipo.gov.tw/ch/FAQInnerPage.aspx?UID=9&CLAS1=11&CLAS2=16&CLAS3=30&lan=1&path=2410&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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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屬受著作權保護的語文著作，而廣

播電台的播出行為，係屬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公

開播送」，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即演講者專有

公開播送其著作的權利。社教館舉辦演講，如該

演講者與社教館間就此演講著作財產權並無讓與

或專屬授權，則廣播電台如欲公開播送該演講內

容，除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的情形外，應

先徵得演講者的同意。 

如社教館受讓取得該演講的著作財產權或經

演講者授權得再授權第三人利用，或者經演講者

專屬授權利用的話，則廣播電台對社教館所交予

的演講內容予以播出，就無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

（§3Ⅰ-7、§24、§36、§37、§44～§65） 

Q3.把別人的錄音寫成文字是否為新的著作? 

A： 

筆錄是著作權法所定重製的行為，他人的錄

音內容，如果是語文著作或音樂著作時，純將他

人的錄音寫成文字僅是一重製行為，無法成立獨

立的著作。如在筆錄同時，另加以改作，則可成

為新的衍生著作，依著作權法規定，衍生著作以

獨立的著作保護之，因此可受著作權法保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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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錄音的語文或音樂著作的著作權不受影響，要

注意的是重製或改作都是原錄音著作著作權人專

有的權利，如果未事先徵得同意，而予重製或改

作，將會侵害原著作的著作權。（§3Ⅰ-5、§6） 

Q4.利用工程第二原圖複製供他人製作模型（如

小人國利用模型做商業用途）是否違法? 

A： 

「圖形著作」包括地圖、圖表、科技或工程

設計圖或其他的圖形著作、「建築著作」包括建

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及其他的建築著作。

又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專有重製其著作的權利，

而所謂「重製」是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

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

的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

演出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

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本題所稱的工

程圖如屬圖形著作或建築著作者，均為法定著作

而受著作權法的保護。工程第二原圖若屬著作，

就該著作予以重製（即複製），除符合著作權法

合理使用規定的情形外，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的

同意，即屬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縱其重製之目



 4 

的係供他人製作模型亦同。（§3Ⅰ-5、§22、§44

～§65） 

Q5.什麼是「權利管理電子資訊」？著作權法有

什麼規定？ 
A： 

「權利管理資訊」是指有關著作權利狀態的

訊息，諸如著作名稱是什麼、著作人是誰、著作

財產權是由何人享有、由何人行使、要利用著作

的人應向什麼人徵求授權等等與著作權管理相關

的訊息，都是權利管理資訊。利用人透過權利管

理資訊可以得知如何才能合法利用著作，著作財

產權人則藉由權利管理資訊來聲明其權利狀態，

並提供合法的授權管道，「權利管理資訊」可說

是著作權市場正常化的基礎，著作權專責機關自

八十七年即開始推動著作人及相關業界在版權頁

或著作物上揭露「權利管理資訊」，以促進著作

的合法利用。 

由於數位科技進步，在數位環境下，權利管

理資訊也是用數位化的電子形式來標註處理，這

種電子化的權利管理資訊，稱為權利管理電子資

訊。著作經數位化後被放置在網路上，他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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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易取得且快速傳播，著作權人在著作物上所標

註的權利管理電子資訊如遭人更動、竄改而變成

錯誤的訊息，不但會損害著作權人的權利，擾亂

破壞整個著作市場的秩序，亦將造成廣大的利用

人無法經由正確的管道合法取得授權，影響層面

很大。 

在現今網路無國界的時代，為確保著作市場

的正常發展，92年7月9日修正著作權法參考國際

公約規定，將權利管理電子資訊納入保護，禁止

未經允許擅自竄改或刪除的行為，同時也禁止把

已經竄改或刪除的資訊再作二手傳播。（§3Ⅰ-

17、§80之1） 

Q6.將戲劇節目改為文字，例如將電影對白寫成

書，文字的部分有無著作權?是否侵害戲劇節

目的著作權?此種情形如屬侵害，誰能提出訴

訟? 

A： 

著作權法規定，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

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

或暫時的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

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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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另外

規定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

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將戲劇節目改寫文字

或將電影對白寫成書，如係上述重製或改作的情

形，除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的情形外，應

徵得戲劇節目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將電

影對白寫成書，文字的部分如果是照錄電影的對

白，則屬重製，如果自己另以文字來表達，例如

翻譯或做其他的詮釋、描述、解說，則屬改作，

改作出來的新作品，成為獨立的衍生著作，而取

得著作權。不論是重製或改作，都要取得原著作

財產權人劇本作者及影片作者的授權或同意，否

則，將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至何人能提出訴

訟，應依民事或刑事訴訟法被侵權人或被害人等

相關規定加以認定。（§3Ⅰ-5、§3Ⅰ-11、§44～

§65） 

Q7.某人有一製作節目的創意，我覺得構想很好，

把這個構想及創意表現出來做成廣播節目，

會不會違反著作權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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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規定依本法取得的著作權，其保護

僅及於該著作的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的思想、

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

現。因此，將他人的構想及創意表現出來做成廣

播節目，不論表現出來的廣播節目，是著作權法

所稱的錄音著作，或是我國尚未納入著作權法保

護的著作鄰接權標的，都不會發生違反著作權法

的問題。（§10之1） 

Q8.由他人採訪出書的自傳著作權如何歸屬? 

A： 

一、如被訪者的口述內容已屬於著作權法所定

「語文著作」，而採訪者僅係將被訪者口述

的內容單純筆錄，此時，被訪者為自傳的著

作人，對自傳享有著作權。 

二、若採訪者並非單純的筆錄，而是將被訪者口

述的事實或提供的資料，以自己的表達方式

創作出該自傳，到底著作人是誰，要依下列

的情況來決定： 

(一)如被訪者與採訪者之間，就該自傳的

撰寫，沒有任何契約關係存在，則該

自傳的著作人是採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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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被訪者與採訪者之間沒有任何契

約關係存在，而採訪者係他人的受雇

人，該自傳屬其職務上的著作，則著

作人是採訪者或其雇主，要依雇用雙

方的契約來認定。如果雙方未做任何

特別約定的話，依著作權法規定，著

作人是採訪者，享有該自傳的著作人

格權，雇主是著作財產權人，享有該

自傳的著作財產權。 

(三)被訪者出資聘請採訪者撰寫該自傳，

其著作人應依雙方的約定來認定，如

果沒有約定的話，則採訪者是著作人，

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而被

訪者在出資的目的範圍內可以利用該

自傳。 

三、如上述自傳的內容含有口述者及採訪者雙方

的表達方式，口述者與採訪者雙方均參與創

作，則該自傳屬共同著作，雙方均為著作人，

著作權原則上應由雙方共同享有，且應共同

行使。（§5Ⅰ-1、§8、§11、§12、§19、§40

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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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外國人著作 

Q1.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前，著作於

日本首次發行後三十日內我代理商進口該著

作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四條第一款的規定? 

A： 

著作權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外國人的著作

於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外首次發行後三十日內在中

華民國管轄區域內發行者，且該外國人之本國，

對中華民國人的著作，在相同的情形下，亦予保

護且經查證屬實者，得依本法享有著作權。所謂

的「發行」，指權利人散布能滿足公眾合理需要

的重製物。日本人的著作於日本首次發行三十日

內由我國代理商進口，該著作得否享有著作權法

的保護，應視代理商進口後有無予以散布的發行

事實而定。若僅有代理商進口的行為，未將該著

作於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散布之行為，就不符合

首次發行的規定，當然也就無法依首次發行的規

定取得著作權，不過我國加入 WTO 後，由於日本

是 WTO 會員國，日本人的著作，於我國加入 WTO

時起，已取得在我國的著作權。（§3Ⅰ-14） 

http://www.tipo.gov.tw/ch/FAQInnerPage.aspx?UID=9&CLAS1=11&CLAS2=16&CLAS3=31&lan=1&path=2410&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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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著作權

保護協定與著作權法對外國人保護不同之處

為何?與我國無著作權互惠關係之著作若授權

美國人，可否因此而獲著作權法之保護? 

A：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著作

權保護協定」(簡稱台美著作權協定)已於民國八

十二年七月十六日經簽署生效。該協定與著作權

法對外國人著作保護不同之處，說明如下： 

一、在美國首次發行的著作或在美國領域外首次

發行後三十日內在美國發行的著作受著作權

法的保護，與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在國外首

次發行的著作，必須在首次發行後三十日內

在我國發行才給予著作權的保護不同，也就

是說，只要為首次發行或在首次發行後三十

日內在美國發行的著作，即使沒有在台灣發

行，也受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而享有著作權。

（台美著作權協定§1Ⅲ乙款） 

二、在伯恩公約或世界著作權公約會員國境內首

次發行的著作，於首次發行一年內下列之人

以書面協議取得專有權利，且該著作已在我

國或美國領域內對公眾流通者（台美著作權

協定§1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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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人或我國人。 

(二)美國人或我國人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股份或其他專有利益之不論位於何處

之法人。 

(三)美國人或我國人直接控制之不論位於

何處之法人。 

(四)美國法人或我國法人之分公司或子公

司所控制之不論位於何處之法人。 

就是說著作雖然沒有在美國或台灣首

次發行，可是只要是在伯恩公約或世

界著作權公約的會員國境內首次發行，

由上面提到的自然人或公司等法人在

首次發行後一年之內，取得著作權的

專有權利，並訂定書面協議，而這種

著作已經在美國或台灣散布者，仍然

可取得我國的著作權。 

三、在美國有住所之人之著作（台美著作權協定

§1Ⅵ）。 

四、在我國有住所之人之著作（台美著作權協定

§1Ⅵ）。 

五、至將與我國無互惠關係國家的國人之著作授

權予美國人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一節，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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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前述協定受保護人的著作，即可受我國著

作權法保護，若無，則否。 

六、又我國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ＷＴＯ)後，依著作權法規定，受我國著

作權法保護之對象擴大及於ＷＴＯ所有會員

體國民之著作。有關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後關於著作權擴大保護之說明，已上載本局

網站／著作權／著作權教育宣導／國際著作

權，歡迎上網檢索參考。（§4-2） 

Q3.南美某作家之作品是以西班牙文寫成的，被

美國人譯成英文之後，我們又從英文譯成中

文，是否違反著作權法? 

A： 

著作權法（下稱本法）規定「衍生著作之保

護，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而依「北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著作權保護協

定」（下稱台美著作權協定），美國與我國有著

作權互惠關係，其著作得依本法規定受我國著作

權法的保護，美國人翻譯成英文的著作在我國享

有著作權，要從英文再譯成中文，除符合本法第

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五條合理使用規定外，須先徵

得該美國人的同意。 



 13 

又我國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ＷＴＯ)後，依著作權法規定，受我國著作權

法保護的對象擴大及於ＷＴＯ所有會員體國民的

著作。該南美作家所屬的國家如果是ＷＴＯ的會

員國，則該南美作家的西班牙文作品也受我國著

作權法的保護，因此，除了要取得美國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外，也要徵得南美作家的同意後，始得

翻譯。(§4-2、§6Ⅱ) 

Q4.有些世界知名的作家或漫畫家，其原著若散

見於美國各個期刊，卻在法國結集出書。在

這種情況下主編不知情而從結集書中譯用或

直接刊用其作品，是否違法? 

A： 

我國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ＷＴＯ)後，依著作權法（下稱本法）規定，受

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擴大及於ＷＴＯ所有會

員體國民的著作。又與我國無著作權互惠關係的

國家，其國民的著作如符合本法或「北美事務協

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著作權保護協定」（下

稱台美著作權協定）有關首次發行保護規定的話，

亦受本法的保護，而可在我國取得著作權。另依

著作權法規定，編輯著作的保護，對其所收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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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著作權不生影響，故世界知名作家或漫畫家

的著作如果符合上述情形，而受本法保護，則除

符合合理使用之情況外，都要徵得該世界知名作

家或漫畫家的同意後始得利用，主編從集結書中

譯用或直接刊用其作品時，既然明知是別人的著

作，又沒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如果又不

屬於合理使用，即為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4) 

Q5.節目資料非中文，經音樂廳請翻譯人員進行

翻譯，中文譯稿作兩種使用(一)宣傳提供媒

體使用(二)節目單製作賣錢營利，是否可行? 

A： 

翻譯為著作權法所定的「改作」行為，而就

原著作改作所成的著作是衍生著作，以獨立的著

作保護之。又著作權法規定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

的著作，由雇用人與受雇人自己約定誰是有著作

權的著作人。如果雙方沒有約定著作人的話，受

雇人是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雇用人是著作

財產權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另外在出資聘請別人

完成的著作，出資人和受聘人如果約定出資人是

著作人的話，由出資人享有著作權。假如雙方沒

有約定誰是著作人，則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而著

作財產權的歸屬要依雙方的約定來決定。如果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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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沒有特別約定的話，著作財產權由該受聘人

享有，不過出資人得在出資的目的和範圍下，利

用受聘人所完成的著作。 

音樂廳請翻譯人員將音樂資料翻譯成中文，

如依照上述的情形，音樂廳本身享有著作財產權，

當然可將譯稿提供宣傳媒體使用或製作節目單營

利賣錢。如果音樂廳並未取得著作財產權，而是

由受雇的翻譯人員享有著作財產權的話，則必須

取得翻譯人員的同意，才能利用中文譯稿。又如

果音樂廳是出資外聘人員翻譯，而未取得著作財

產權的話，則音樂廳應該可以使用該中文譯稿。

至翻譯的節目資料如係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

除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的情形外，應徵得

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後，始得翻譯。

（§3Ⅰ-11、§11ⅠⅡ、§12ⅠⅡ、§44～§65） 

Q6.我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後，對於原非著

作權互惠著作的翻譯，將會受到何種限制?業

者或撰稿（翻譯）人能有什麼因應方法?如非

全文翻譯而以改寫型態出現又如何? 

A： 

我國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WTO)後，須履行「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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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協定」(TRIPS)，而根據 TRIPS 規定，我國有

義務對所有會員體國民的著作予以著作權保護。

而依 TRIPS 第九條規定適用伯恩公約的結果，對

所有 WTO 會員體均應保護著作人的翻譯權。故我

國成為 WTO 會員後，翻譯各會員體人民的著作，

除合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的情形外，原則上

都應得到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否則即構成侵害。

（§106之1） 

基於以上說明，可知我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

會員後，全面性的「使用者付費」「授權利用」

的時代來臨，業者或撰稿者利用其他會員體人民

著作時，除有前述合於合理使用的情形外，最佳

因應之道，就是依法向著作財產權人洽商取得同

意或授權，始利用著作。至於非全文翻譯而以改

寫型態出現的利用方式，仍屬改作（翻譯）型態

的一種，除合於著作財產權合理使用的規定外，

原則上仍應取得同意或授權。(§44～§61) 

至於我國加入 WTO 之前己經翻譯完成的著作，

於加入 WTO 之後繼續利用的話，沒有侵害著作權

的民、刑事責任，可是要對被翻譯的原著作的著

作財產權人支付合理的使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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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著作及著作人 

Q1.報紙廣告如為委託人委託經手人（ＡＥ）製

稿而產生觸法行為時，其責任為經手人(Ａ

Ｅ)或製稿人（美工）或報社為歸屬? 

A： 

廣告稿實際係由美工完成，而美工為報社的

受雇人，此時其廣告稿如涉有侵害他人著作權的

情事者，應由誰負責?須先探究其侵害行為的行

為人是誰，及其有無故意或過失。一般而言，通

稱為美工的製稿者為製作報紙廣告的人，其為行

為人較無疑問，如報社對該侵害行為的發生，亦

具有故意者，自無法以不知情來主張免除刑事責

任。因此，建議報社與製稿人（美工）約明其稿

件不得有侵害他人著作權的情事，而以此做為報

社就該廣告稿的製作無侵權故意的有利證明，總

之，報社刊登該廣告時，就廣告中涉有著作權侵

害之問題，仍須以報社知情與否認定其是否違反

著作權法。 

Q2.現在的新聞稿，習慣上都冠上記者姓名，新

聞照片更是張張都署名，這樣的情形，著作

http://www.tipo.gov.tw/ch/FAQInnerPage.aspx?UID=9&CLAS1=11&CLAS2=16&CLAS3=32&lan=1&path=2410&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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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報社？還是屬記者？利用時如何避免著

作權方面的糾紛？ 

A： 

新聞稿，如果是單純為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

所作成的語文著作，不得為著作權的標的，則任

何人都可以利用。此外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新聞稿

及照片如公開發表時冠上記者姓名，以表示其為

著作人者，推定該記者為著作人，但若有反證足

以證明著作人並非該記者，例如記者與其受僱的

報社約定其職務上的著作由報社為著作人，則報

社享有著作財產權。 

又依著作權法規定，受雇人職務上完成的著

作，以受雇人為著作人，但是著作財產權則歸屬

雇用人，也就是說，報社雇用的記者所寫的新聞

稿，在雙方未約定以報社為著作人的情況下，記

者是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報社是著作財產

權人，享有著作財產權，所以報社刊登記者的新

聞稿及新聞照片，必須標示記者的姓名，否則有

可能會侵害記者的姓名表示權。當然報社可以和

記者約定，記者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此種情況下，

報社可以不標示記者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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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三人要利用該新聞稿或新聞照片的話，

除符合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五條合理使

用的情形外，仍須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報社的同意

或授權。 

如果記者和報社自己約定，記者職務上的著

作由該記者享有著作財產權的話，這種情形下，

要利用該記者的作品，須取得該記者的同意或授

權。（§9Ⅰ-4、§10、§11、§13Ⅰ） 

Q3.某單位製作的節目（即劇本、服裝、佈景製

作由該單位出資），請問：演出者如欲將演

出節目製作錄影帶，該製作單位可否請求權

利金?演出者如欲在他處演出相同的節目，是

否須得該製作單位的同意? 

A： 

劇本是語文著作，在劇本、音樂著作或戲劇、

舞蹈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屬著

作權法明定的重製。因此，演出的節目，如果是

劇本、音樂著作或戲劇舞蹈著作，而演出者將該

節目製作錄影帶，即屬重製行為，應徵得著作財

產權人的授權，故節目製作單位如果是劇本、音

樂著作、戲劇、舞蹈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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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從事上述錄音或錄影的重製行為，應徵得

該單位的同意，該單位也可要求演出者支付授權

重製的權利金。（§3I-5） 

如該單位為劇本、音樂著作或戲劇舞蹈的著

作財產權人，演出者欲在他處演出相同的節目，

仍需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即該單位的授權。又依著

作權法規定，表演人對既有著作的表演，以獨立

的著作保護之。表演的保護，對原著作的著作權

不生影響。表演人享有的著作財產權如下：1.以

錄音、錄影或攝影重製其表演的權利。2.將現場

的表演同步公開播送的權利。3.將現場的表演同

步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公開演出的權利。4.就經

重製於錄音著作的表演公開傳輸的權利。演出者

的演出如符合上述「表演」規定，亦得成為表演

著作而受著作權法保護，但演出者以錄影的方法

重製他人著作的部分，仍應取得被利用著作的著

作財產權人的授權。（§7之1、§22 II、§24、

§26 II、§26之1 II） 

Q4.某機構同仁因公務需要，於上班時間內使用

公家提供的器材與材料費，所拍攝的照片，

其著作權屬機關或個人? 



 21 

A： 

依著作權法規定，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的著

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用人

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

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契

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 從其約

定。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本題所稱

的「某機構」如屬公法人的機關，則其所屬的公

務員因公務需要，於上班時間內使用公家的器材

及材料，所拍攝的照片，雙方對於著作人或著作

財產權的歸屬有約定的話，著作權屬機關或個人，

即須依雙方的約定來決定。如果雙方對於著作人

或著作財產權的歸屬沒有任何約定，則應依著作

權法規定，該照片的著作人為從事拍攝的公務員，

其著作財產權歸機關所屬的公法人享有。（§11） 

Q5.產品使用說明書如果僅為操作程序和規格說

明，是否仍可享有語文著作權? 

A： 

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

範圍的創作，語文著作包括詩、詞、散文、小說、

劇本、學術論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著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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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雖然內容僅為操作程序和規格說明，

但是如果符合上述著作之定義，仍屬語文著作而

享有著作權。（§3I-1、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

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II-1） 

Q6.公司員工利用公司的器材、資料所作成的職

務上著作，公司能否利用? 

A： 

著作權法規定：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的著作，

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

作人者，從其約定。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

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契約約

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前

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因此如公司員工

利用公司的器材、資料於職務上所完成的著作，

可以由公司與員工以契約來約定誰是著作人，著

作財產權歸誰？如果講好著作財產權由員工享有，

則公司要利用該著作時，必須取得員工的授權。

如果公司與員工未約定著作財產權由員工享有，

則依著作權法上述規定，以公司員工為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則歸公司享有，公司自得行使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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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而利用該員工職務上完成的著作。

（§11） 

Q7.製作簡介公司的資料中，如參考使用別人已

設計好的圖表，是否會發生著作權的糾紛? 

A： 

依著作權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標語

及通用的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

或時曆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如所稱的「圖表」，

係屬通用的「數表」或「表格」自不受著作權法

的保護。如所稱的「圖表」係圖形著作或美術著

作，而受著作權法保護者，則使用該圖表除符合

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五條的合理使用情

形外，應先徵得圖表的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否

則即違反著作權法，不免會有發生著作權糾紛的

可能。（§9Ⅰ-3、§44～§65） 

Q8.公司與員工約定員工職務上著作「以公司為

著作人」和「以公司為著作財產權人」，法

律效果有無不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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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指創作著作的人。著作人於著作完成

時享有著作權。但著作權法另有規定者，則依照

該規定。換言之，原則上著作人享有著作權，但

在雇用著作或出資聘人著作的特殊情況，著作權

法也會做特別規定。 

著作權指因著作完成所生的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著作權人則指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

財產權的人。原則上，著作人在著作完成的時候，

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但在雇用著作的

特殊情形，著作權法特別做了例外的規定，著作

人可能只有著作人格權，未必享有著作財產權。 

依據著作權法的規定，公司雇用的員工在職

務上完成的著作，如果雙方約定以公司為著作人，

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都由公司享

有。如果雙方並未約定以公司為著作人，則著作

人是員工，享有著作人格權，公司則享有著作財

產權，不過在這種未約定著作人情況下，如果公

司和員工雙方特別約定著作財產權由員工享有的

話，則依照雙方約定，著作人是員工，享有著作

人格權，同時也享有著作財產權。換言之，公司

與員工約定員工職務上著作以公司為著作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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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如果約定以

公司為著作財產權人，則表示員工為著作人，只

享有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則歸公司享有，二

者法律效果顯然不同。（§11） 

Q9.教授出點子、方向、建議給學生，而由學生

撰寫成電腦程式，著作權歸誰? 

A： 

依著作權法的規定，構想、觀念並非著作權

法保護的標的，教授雖出點子、方向、建議給學

生，但是程式係由學生設計完成，因此學生為該

程式的著作人，著作權應歸該學生享有。（§10

之1） 

Q10.記者的報導或報告如係利用數篇新聞報導拼

湊而成，該報導或報告是否為改作？ 

A： 

著作權法規定，單純為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

所作成的語文著作，不得為著作權的標的。以文

字作成的報導如果是單純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

雖然是語文著作，亦不得為著作權的標的，而不

受著作權法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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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作」是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

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報導或報告如

果是把數篇新聞報導拼湊而成，應屬重製各該新

聞報導，因為沒有改寫的創作行為，不可能成為

改作的衍生著作。用數篇新聞報導為參考的素材，

另外寫成一篇新的新聞報導或報告，只要具備創

作性，仍屬語文著作，如果性質上仍屬新聞報導

的話，即不得為著作權的標的，沒有著作權可言。

如果不是新聞報導，而是一般的報告，應屬受著

作權法保護的語文著作。 

此外，如果新聞報導不僅僅是「單純傳達事

實」而已，例如除了事實的傳述，還加添了作者

的評論在內，則該篇報導並非不得為著作權的標

的，而應會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利用時就應該

獲得其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而加以改作的行為

也可能產生一個新的衍生著作。（§3Ⅰ-10、

§9Ⅰ-4） 

Q11.請問什麼是「美術工藝品」?產品包裝盒算

不算美術工藝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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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工藝品係包含於美術的領域內，應用美

術技巧以手工製作與實用物品結合，而具有裝飾

性價值，可表現思想感情的單一物品的創作。例

如手工捏製的陶瓷作品、手工染織、竹編、草編

等等均屬之。 

產品包裝盒是實用物品，無美術技巧可言，

非美術領域內的創作，不屬美術工藝品。至於產

品包裝盒可能印有美術圖案，此時附著在包裝盒

上的圖案屬美術著作的重製物，受著作權法保護

的是該美術圖案，包裝盒本身並不會因為附著美

術圖案而變成另一個新的美術工藝品。 

Q12.「服裝設計」是否也受著作權法的保護? 

A： 

美術著作包括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

（卡通）、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

塑、美術工藝品及其他的美術著作；圖形著作則

包括地圖、圖表、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及其他的圖

形著作（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

示第二項第四款及第六款）。所稱的「服裝設計」

的表現方式如果是利用色彩、明暗、線條、平面

的或立體的美術技巧，以美感為特徵而表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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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感情的創作，可認係美術著作；如果是利用圖

之形狀、線條等製圖技巧，以學術或技術的表現

為特徵而表現思想或感情的創作，則可認是圖形

著作，均可受著作權法保護。但所謂「服裝設計」

究竟是否屬於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還是根本不

是著作，必須就具體個案參照著作權法的規定來

認定。（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

示Ⅱ-4、Ⅱ-6） 

Q13.如有一創作的著作由許多位創作者完成，則

著作權如何判別分辨，是否為共有或其他? 

A： 

如果一個著作（例如一本書、一幅畫）是由

二人以上共同參與創作之下所完成的，而每一個

人的創作是不能夠分離利用的話，就是一種共同

著作。既然是共同著作，當著作完成時所取得的

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也只有一個而已，所以

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呈現的法律關係是一種

共有狀態，原則上必需由著作人全體同意才可以

行使（§8、§19、§40、§40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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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某出版商把歷屆聯考或高普考試題整理出書，

其是否有著作權? 

A： 

著作權法規定，依據本國法令所舉行的各類

考試試題，例如大專聯考、高普考的試題，是沒

有著作權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而不會有觸

法的情形。 

某人如將這些沒有著作權的試題透過蒐集選

擇並且加以編排而具有創作性時，可能構成一種

語文著作的編輯著作，而取得著作權法的保障。

不過，前述那些被蒐編的各類考試試題本身並不

會因被利用做為編輯著作的資料而轉變成有著作

權。因而任何人均可以直接利用該試題或利用該

試題另為編輯。（§7、§9Ι-5、§10。） 

Q15.若某甲受雇於乙公司從事電腦軟體著作，甲

並與乙簽有同意書，同意甲職務上的著作以

乙為著作人，甲進入乙公司後私下利用公司

設備完成其電腦軟體著作，之後甲因工作上

的安排恰好可用上此份著作，於是甲將它略

加修改後交給乙使用，請問甲將此著作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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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售與第三者時，乙可否主張此著作人為乙，

甲無權將它出售？ 

A： 

(一)甲私下利用公司設備完成其電腦軟體著作

的部分：該電腦軟體的著作人為何人，須

視該軟體著作究竟是不是在乙公司企劃所

完成的職務上的著作來認定，如果是職務

上的著作，則依甲乙雙方的契約，著作人

是乙公司。如果不是職務上的著作，則該

電腦軟體著作雖為甲利用公司的設備完成，

仍不能認為著作人是乙公司，亦即著作人

是甲。至甲利用公司的設備做自己職務以

外的工作，雖涉及甲是否違反公司規定的

問題，但對著作人為甲這一點，並無任何

影響，甲將此電腦程式的著作財產權售與

第三者時，乙並無異議的權利。 

(二)甲將該電腦程式軟體加以修改交由乙使用

的部分：甲修改該軟體的行為，如係就原

電腦程式著作「另為創作」，則修改後新

的電腦程式著作為「衍生著作」，獨立享

有著作權，該新著作依甲、乙雙方的約定，

應以乙公司為著作人，享有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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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即無權將它出售。如僅略加修改而未達

「另為創作」的程度，則並未產生新的著

作，原電腦程式的著作權人為甲，甲將此

電腦程式的著作財產權售與第三者時，乙

不能主張甲無權出售。 

(三)另外，要注意此電腦程式如果是在八十七

年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完成的，則其著作人

需依照著作完成當時的著作權法的規定來

認定，而不能依照上述的說明處理： 

1、該電腦程式著作於八十一年六月十一

日以前完成者：依八十一年六月十日

修正施行前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出

資聘人完成之著作，其著作權歸出資

人享有之。但當事人間另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甲受雇於乙公司期間所作

之軟體著作如在八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以前完成，而甲與乙公司未另外約定

著作權之歸屬時，乙公司對該著作享

有著作財產權，甲即無權將之出售。 

2、該電腦程式著作於八十一年六月十二

日以後至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以前

完成者：依八十一年六月十日修正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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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法人之

受雇人，在法人之企劃下，完成其職

務上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

但契約約定以法人或其代表人為著作

人者，從其約定。甲既係受雇於乙公

司從事電腦軟體之創作，並與乙公司

簽有同意書，同意其職務上之著作以

乙公司為著作人，則其職務上所完成

之電腦軟體著作，其著作人應為乙公

司，而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甲既無著作權可言，自不得將該軟體

之著作財產權出售給他人，乙公司當

然可以主張甲無權將該軟體之著作財

產權予以出售。至於甲私下利用公司

的設備完成的電腦軟體著作，如果不

是職務上的著作，則該電腦軟體著作

雖為甲利用公司的設備完成，著作人

仍然是甲。甲將著作財產權讓與第三

人是合法的，乙公司不可主張自己是

著作人，甲無權出售。（§3Ι-11、§6、

§11，81年以前舊法§10，81年以後舊

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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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補習班老師所編寫的講義，是否有著作權?

如果有，則應如何定其著作權的歸屬? 

A： 

「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

學術範圍的創作，又「語文著作」包括詩、詞、

散文、小說、劇本、學術論述、演講及其他的語

文著作。補習班老師所編寫的講義，通常是語文

著作，可以依著作權法的規定享有著作權。 

有關上述講義的著作權歸屬問題，可分為下

列二種情形加以說明： 

1、屬雇傭關係完成之著作者：老師是補習

班的受雇人，其所編寫的講義，是其職

務上完成的著作的話，該講義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歸屬的認定，首先應視雙方

的約定來決定，若雙方沒有約定的話，

原則上，老師為該講義的著作人，只享

有著作人格權，補習班為著作財產權人，

享有著作財產權。 

2、屬承攬關係完成之著作者：老師是補習

班所聘請，其所編寫完成的講義，是因

補習班出資聘請而完成，且雙方的法律

關係屬「承攬」的話，其著作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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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人應由雙方約定來決定，若雙方

未做任何約定，則老師為該講義著作人，

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但補習

班可以依法利用該講義。 

Q17.徵文比賽主辦單位於活動後難以尋找時，著

作財產權的歸屬問題?原得獎作品為獨唱曲，

後再依原歌詞曲譜另作合唱曲，其著作財產

權歸屬問題。 

A： 

徵文比賽的法律性質是類似民法的懸賞廣告

或優等懸賞廣告，主辦單位發布比賽辦法是「要

約」，受比賽辦法的拘束，參加人提供作品參與

比賽的行為是「承諾」，要約和承諾合致，契約

即成立，雙方均受「契約」的拘束。因此，有關

參加比賽的作品，其著作財產權的歸屬問題，應

依主辦單位所發布的比賽辦法加以認定；比賽辦

法中如未規定著作財產權的歸屬，則參賽作品的

著作財產權仍歸著作人享有。如比賽辦法有規定

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享有，則解釋上參賽作品

的著作財產權應歸該主辦單位所屬法人享有，即

使主辦單位於活動後難以尋找，只要該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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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的法人尚未消滅，著作財產權不至於因為主

辦單位難以尋找而受影響。如果主辦單位所屬的

法人消滅，其著作財產權依法歸屬於地方自治團

體時，則依著作權法的規定，參賽作品著作財產

權即消滅，任何人都可以利用。 

音樂著作的著作人專有「改作」其著作的權

利，「改作」係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

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因此，原為獨

唱曲後改為合唱曲，就曲的部分如有旋律的創作，

係屬上述「改作」，則改作後的合唱曲，就「曲」

的部分應屬著作權法第六條第一項所定的「衍生

著作」，係屬一獨立的音樂著作，亦受著作權法

的保護，其著作財產權則屬改作的人享有。由於

改作也是著作財產權的一種，改作別人的著作，

必須取得被改作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

（§3I -11、§3I-2、§11、§12、§28、§36、§42、

§43） 

Q18.甲為出版社，乙為著作人 

1.若甲、乙雙方簽訂契約約定甲付予乙定額

報酬，而將乙的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及

出版發行權讓與甲，此合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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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項的契約成立後，乙取得報酬，乙是否

即喪失其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的所有權

利？ 

3.又何謂出版發行權？ 

A： 

(一)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著

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

繼承。在契約中約定以一定的報酬轉讓著

作人格權，此種約定違反法律的強制規定，

是無效的。僅可以約定著作人格權不行使。 

(二)如前所述，著作人格權是不可以轉讓或繼

承的，契約中約定讓與著作人格權即屬無

效，著作人自然不會喪失其著作人格權。

又著作權法規定的著作財產權包括重製、

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

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

散布及出租等權利，著作財產權則可全部

讓與他人，也可轉讓部分的權利，例如讓

與重製權、或讓與出租權。另外也可以轉

讓應有部分而由讓與人與受讓人共有著作

財產權，例如讓與著作財產權三分之一，

而自己保留三分之二，雙方共同享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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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於讓與契約成立取得

報酬，而讓與其著作財產權時，在讓與契

約所約定的讓與範圍內，著作人即喪失所

讓與的著作財產權。如果只讓與部分著作

財產權，則只在讓與的範圍內喪失其權利，

不會喪失其他未讓與部分的著作財產權。 

(三)著作權法並無「出版發行權」的規定，一

般「出版發行權」通常是指依民法所定出

版契約取得的出版權，出版發行契約是民

法上特定的契約型態，基於契約的規定，

出版人可以取得出版發行的權利，這個依

契約所生的權利並不是著作財產權。

（§3Ι-3、§21、§22～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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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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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著作權 

Q1. 依著作權法第三十條規定，著作財產權存續

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

如有數位繼承人繼承某一著作，利用人要

利用該著作是否須得所有繼承人的同意? 

A： 

依著作權法規定，共有的著作財產權，非經

著作財產權人全體同意不得行使之，各著作財產

權人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同意。於著作財產

權人死亡後，有好幾位繼承人繼承著作財產權的

遺產時，各該繼承人即成立著作財產權的共有關

係，利用人如欲利用該著作，除符合合理使用情

形外，應徵得全體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40

之1Ⅰ，§44～§65） 

Q2. 製作廣播節目，如須使用錄音著作時，因其

內尚有音樂著作，則其著作人究應報何人之

名?如何避免侵害著作人格權?又廣播劇常有

襯底音樂，如須於使用時，即報出該著作人

等等姓名，勢將破壞節目的完整性，此時應

如何處理才能避免違反著作權法? 
A： 

http://www.tipo.gov.tw/ch/FAQInnerPage.aspx?UID=9&CLAS1=11&CLAS2=16&CLAS3=33&lan=1&path=2410&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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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有規定「依著作利用之目的及方法，

於著作人之利益無損害之虞，且不違反社會使用

慣例者，得省略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因此製

作廣播節目，得依社會使用之慣例，通常會省略

播報襯底音樂的詞、曲作家姓名或唱片公司的名

稱。至於播報音樂性節目，如果此類節目製作之

慣例，是播報詞曲作者、表演人或唱片公司的姓

名或名稱的話，仍應播報，以示尊重；反之則否。

（§16 Ⅳ） 

Q3. 錄音訪問時，在訪問後是否還要徵得被訪者

同意，始得播出? 
A： 

錄音是一種重製著作的行為，如受訪者的談

話內容係屬著作權法保護的語文著作，由於重製

權、公開播送權都是著作人專有的著作財產權，

如果不符合著作權法所定的合理使用（著作財產

權之限制）情形，必須取得受訪者的同意或授權，

才能錄音並在錄音後予以播出。一般而言，如受

訪者於接受錄音訪問時，即明知該項錄音將會播

出而同意接受訪問，應該可以認定受訪者是同意

錄音和播出的，如果能在錄音訪問前，口頭上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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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受訪者同意播出，甚至簽妥授權書，當然是比

較理想的方式。(§3Ⅰ-5、§44～§65) 

Q4. 廣播節目中使用的資料係受訪者所提供的話，

節目製作人有無侵害著作權問題?在節目中

節錄他人的著作予以播出是否可以?訪問中

受訪者提及聽到某人說的話，看到某篇文章，

並予以引述，是否違反著作權法? 
A： 

著作權侵害行為人的認定，係由司法機關於

具體個案情事發生時，依據著作權法有關規定調

查認定之。因此，廣播節目中使用的資料係受訪

者提供，節目製作人究竟有無侵害著作權，均屬

事實認定問題。 

在節目中節錄他人的著作予以播出，係屬重

製他人著作的行為，如果不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

合理使用情形，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後，始

得利用播出，換言之，節目製作人在製播的過程，

對於著作授權事宜，必須查證，不能因為資料係

受訪者提供，而認為節目製作人可以主張一概不

負侵害著作權的責任。 

訪問中受訪者提及聽到某人說的話，看到某

篇文章，並予以合理引述，說明出處，似屬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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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

目的，而予引用之合理使用情形，或者屬於其他

情形的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

（§52、§65） 

Q5. 一般的插畫、圖形著作，可否藉電腦或變形

繪製或部分重繪後以書面出版或 CD-ROM 出

版? 
A： 

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

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的重複

製作。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

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重製權與改作權

都是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的著作財產權。插畫、

圖形著作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著作或圖形著

作，將插畫或圖形著作藉電腦或變形繪製或部分

重繪後以書面或 CD-ROM 出版，即屬重製或改作

該插畫或圖形的行為，除合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

之規定外，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始得為之。

（§3Ⅰ-5、§3Ⅰ-11、§44～§65） 

Q6. 雜誌社將其他書刊的彩色圖片，以黑白處理

後刊載於該雜誌上是否觸犯著作權法?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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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張圖片加以修飾添加圖案，是否仍觸犯著

作權法? 
A： 

依著作權法規定，重製係指以印刷、複印、

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

永久或暫時的重複製作。改作，係指以翻譯、編

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

作。因此，書刊的彩色圖片如為著作權法所保護

的法定著作，則以黑白處理刊載於雜誌上屬重製

行為。如將該圖片加以修飾添加圖案，已涉及改

作行為，除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之情形外，

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否則，即有違反著

作權法問題。（§3Ⅰ-5、§3Ⅰ-10、§44～§65） 

Q7. 報社可否將讀者投書或投稿內容加以減縮? 
A： 

著作權法規定著作財產權人投稿於新聞紙、

雜誌或授權公開播送著作者，除另有約定外，推

定僅授與刊載或公開播送一次的權利，對著作財

產權人的其他權利不生影響。另規定著作人享有

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

著作的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的權利。

故讀者的投書或投稿，除與報社另有約定外，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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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僅取得刊載一次的權利，且報社於刊載時亦

不得就該投書或投稿以歪曲、割裂、竄改或以其

他方法不當地改變，否則如因此損及著作人的名

譽時，即屬侵害著作人格權，而須負法律上的責

任。（§41、§17） 

Q8. 著作權人受保護的對象有無年齡的限制?如

學校未徵詢學生的意見，擅自將學生的作業

或文藝創作公開發表，或提供雜誌、期刊有

償刊載，試問有沒有侵害著作權? 
A： 

依著作權法規定，創作著作的人為著作人。

又創作行為，為事實行為，並非法律行為，因此，

成年人或未成年人，只要有創作的事實，於著作

完成即享有著作權，沒有年齡的限制。 

學生的著作如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的保

護，學校將它公開發表或提供雜誌期刊有償刊載，

有沒有侵害著作權，說明如下： 

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公開發表的權利，也就

是說，著作人有權利決定他的著作是否公開發表

及如何公開發表，學校如果沒有得到學生同意而

將學生的作品予以公開發表，即可能侵害學生的

上述權利，不過，依民法之規定，同意的方式可



 45 

分為「明示」和「默示」二種，「明示」的方式

由於雙方意思表達明確，較無爭議，至什麼是

「默示」的方式呢?例如：學校表明是為了要參

加校際美術比賽，要求每個學生畫一幅圖給老師

評選參賽，老師評選出優良作品交給比賽主辦單

位展示而公開發表，此種情況下，學生雖然沒有

明示主辦單位可以公開發表，但仍屬同意主辦單

位公開發表。 

學校將學生的著作有償提供雜誌期刊刊載，

除合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情形外，應徵得該

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即學生的同意或授權。

（§3Ⅰ-2、§15、§44～§65）。 

Q9. 可否將文告、經典作品抽出精華金句，編輯

成書? 
A： 

著作權法規定，就資料的選擇及編排具有創

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立的著作保護之。編輯

著作的保護，對其所收編著作的著作權不生影響。

又著作人專有將其著作編輯成編輯著作的權利。

將文告、經典作品抽出精華金句，編輯成書，如

其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可成為編輯著作。惟

如所編輯的文告及經典作品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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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因著作人專有編輯權，此時欲將該文告及

經典作品的精華金句編輯成書，除符合著作權法

合理使用規定情形外，應徵得文告及經典作品的

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7、§28、§5Ⅰ、

§44～§65）。 

Q10.電器經銷商於店內公開陳列或持有點唱機及

所附贈光碟內數千首歌曲中的數首未經著作

財產權人授權重製時，是否構成著作權侵害? 
A： 

電器經銷商為了販售的目的，在店內公開陳

列點唱機，如果點唱機內灌錄了音樂著作人的錄

音著作或視聽著作，則該點唱機即屬著作重製物，

此時電器經銷商販售該點唱機，是著作權法所定

的散布行為，如果電器經銷商所附贈光碟內數千

首歌曲中，有數首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重製的

伴唱帶，而屬於盜版的歌曲，電器經銷商已構成

侵害「散布權」。經銷商如係出於過失而事前無

法得知伴唱機主機或光碟內有未經授權重製的歌

曲，因沒有侵權故意，而違反著作權法之罪不處

罰過失犯，所以沒有刑事責任，但仍然要負民事

上的損害賠償責任。如果經銷商明知伴唱機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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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裏面有盜版歌曲，仍然販售，則屬出於故意，

則須另負刑事責任。 

電器經銷商對於所售貨品的來源一定要弄清

楚，不要為了貪圖一時的利益而銷售類似地下工

廠或明知有問題的工廠所生產的點唱機，而給自

己增添麻煩或困擾。如果可能的話，經銷商最好

要求上游的製造廠商提供產品無侵害著作權的書

面擔保文件，並妥為保存，於發生爭議時，提供

司法機關參考，以免造成自己的侵權訴訟糾紛。

（§3Ⅰ-5） 

Q11.著作權法明定「暫時性重製」為重製，對一

般人使用電腦、影音光碟機來觀賞影片、傳

遞資訊等行為，會不會受到影響？ 
A： 

著作權法所稱的「重製」，就是把著作拿來

重複製作而重現著作內容，不管重製的結果是永

久的，或者是暫時的，都是重製。 

儲存在 RAM 裡面的資訊，會因為關機電流中

斷而消失，換句話說在開機的時候，從電腦主機

的記憶區中重製進入 RAM，而處在重製的狀態，

關機的同時這些資訊就消失了，這種情形就是一

種暫時性重製的現象。當然也屬於重製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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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性重製本來就是屬於重製的範圍，其實早就

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了，在92年7月9日修正著作

權法的時候，則把它明白的寫出來。 

既然暫時性重製受著作權法的保護，那麼當

我們日常生活中廣泛的使用電腦、影音光碟機來

觀賞影片、聆聽音樂、傳遞資訊的這些日常行為，

會不會違法侵害別人的著作權呢？為了釐清大家

的疑慮，著作權法特別訂了除外規定，明定在網

路合法中繼性傳輸，或合法使用著作時，操作上

必然產生的過渡性質或附帶性質的暫時性重製情

形，不屬於重製權的範圍。也就是說，在這種情

況下產生的暫時性重製，不會發生違反著作權法

侵害重製權的問題，因此，一般人使用電腦或數

位光碟機等機具的行為，雖然會發生暫時性重製

的現象，但是不會產生違法的問題，在生活上不

至於發生任何不利的影響，或者造成任何不便的

情形。（§3Ⅰ-5、§22） 

日常生活中，下列各種行為所造成的「暫時

性重製」，不違法也不會侵權： 

1、將買來的光碟，放在電腦或影音光碟機

裡面，看影片、圖片、文字或聽音樂。 

2、在網路上瀏覽影片、圖片、文字或聽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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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買來的電腦裡面已經安裝好了電腦程式

而使用該程式，例如使用電腦裡面的

Word 、Excel 程式。 

4、網路服務業者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資訊。 

5、校園、企業使用代理伺服器，因提供網

路使用者瀏覽，而將資料存放在代理伺

服器裡面。 

6、維修電腦程式。 

Q12.什麼是科技保護措施？著作權法為什麼要規

定科技保護措施的相關規定？著作權法規定

了哪些科技保護措施的規定？ 
A： 

科技保護措施是著作財產權人為了避免其著

作遭人擅自侵入，進而利用，而採取的防護措施。

這種防護措施，可能是一種設備、一組器材、在

機器上加裝的某個零件、一種鎖碼的技術、一組

序號或者一個密碼，甚至可能是一種特別的科技

方法。不論這個措施所用的方法是什麼，只要能

夠有效的禁止或限制別人進入去侵入而接觸著作，

或利用著作，都是所謂的科技保護措施。 

為符合國內數位產業保護數位著作財產權的

迫切需求，並達成我國「善用網際網路、發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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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產業、電子商務」的「E-Taiwan 願景」，著

作權法特別規定有關「防盜拷措施」的規定。 

「防盜拷措施」的主要規定是著作權人所採

取有效的防止盜拷的保護措施，應得到權利人的

合法授權，才能加以規避或破解、或提供規避或

破解此種防盜拷措施的技術、設備或服務。為把

握「科技中立」的原則，著作權法也配合規定了

除外的情況，諸如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

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供公眾使用的圖書館、檔

案保存及教育機構的採購評估、為保護未成年人、

為保護個人資料、為電腦或網路進行安全測試、

為進行加密研究、為進行還原工程等的情形，都

例外的可以規避、破解防盜拷措施。因此，並不

會發生拑制科技發展的結果。 

又一般消費者自己破解進入著作的防盜拷措

施（所謂 access control），並不至於會發生

任何刑事責任，只是如果造成權利人受到損害，

且出面要求賠償時，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換句

話說，購買解碼器收視數位電視節目、使用別人

提供之註冊碼欣賞線上音樂、線上電影、玩線上

遊戲軟體電等行為，不會有刑事處罰的問題，自

然不會發生阻絕社會大眾接觸著作的結果。（§3、

§80之2、§90之3、§96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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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著作財產權的讓與、行使及消滅 

Q1. 甲片商將錄影帶或 VCD 授權乙店出租，乙店

將該視聽光碟片轉讓予丙店，丙店繼續從

事出租行為，請問乙、丙是否違反著作權

法? 

A： 

錄影帶或 VCD 等都是視聽著作的重製物，若

甲片商是該視聽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

權人，依著作權法規定，甲片商得授權乙店出租，

此時乙店如非 VCD 的所有權人而將重製物轉讓與

丙店，若丙店不知乙店非所有權人，而符合民法

第八百零一條善意取得的規定，丙即屬合法取得

該視聽光碟片的所有權，就是合法著作重製物的

所有人，所以丙店為出租的行為，符合著作權法

合理使用規定，得出租視聽光碟片重製物，無侵

害他人著作權問題。在這種情形下，乙店並無出

租行為，也不生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 

若丙店明知乙店非視聽光碟的所有權人（或

視聽光碟片上已載明乙非所有人，丙店無法主張

民法第八百零一條善意取得），仍受讓該出租物

予以出租，即不屬合法重製物的所有人，其出租

http://www.tipo.gov.tw/ch/FAQInnerPage.aspx?UID=9&CLAS1=11&CLAS2=16&CLAS3=34&lan=1&path=2410&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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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違反著作權法。此時乙店本身雖無出租行為，

但其對丙店的違法出租行為，是否有犯意聯絡、

行為分擔的共犯情形？或教唆犯、幫助犯的情況？

應依事實認定之。 

又依著作權法規定，得主張及行使權利（包

括民、刑事訴訟）的人，以「著作財產權人」與

「專屬授權的被授權人」為限，在實務上，常發

生未取得專屬授權被授權人資格的發片商對於出

租店濫行刑事告訴，智慧局已數度發函糾正。

（§60） 

Q2. 報社所留存資料（如讀者投書、投稿等），

他人欲利用，可否不經著作權人同意，而供

給他人? 

A： 

讀者向報社投書或投稿，依著作權法的規定，

除投書人或投稿人與報社間另有約定外，報社僅

取得投書人或投稿人即著作財產權人授與刊載一

次的權利，所以他人欲利用報社所留存的讀者投

書或投稿等資料，仍應事先取得各該投書及撰稿

的著作財產權人授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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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某機構舉辦的小說、散文、攝影比賽已發給

獎金，再輯印成冊時，是否仍需支付稿酬？ 

A： 

舉辦小說、散文、攝影比賽發給獎金，係屬

獎勵的性質，與著作財產權的歸屬並無關係，如

主辦單位未於比賽辦法中規定比賽作品的著作財

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也沒有和參加比賽的各個

著作財產權人明白約定將比賽作品的著作財產權

讓與主辦單位，各該著作財產權人又沒有授權主

辦單位重製該參加比賽的著作，主辦單位和參加

人也沒有約定把獎金作為授權重製的使用報酬時，

不能以「已發給獎金」的事實，而認已取得權利

或獲得授權。因此，主辦單位要將參加比賽的作

品輯印成冊，應再徵得其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至

於是否仍需支付使用報酬，須由當事人雙方自行

協商，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主辦單位得無償使用，

亦無不可。 

Q4. 要求作者「讓與著作財產權，並不得行使著

作人格權」是否易引發作者不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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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的讓與係屬法律行為，只須讓與

人與受讓人雙方意思合致，契約即可成立；至於

要求作者於讓與著作財產權時，約定不行使其著

作人格權，主要係為避免受讓人行使其著作財產

權時，如未注意有關著作人格權的規定，可能會

造成侵害著作人格權的糾紛。著作人格權行使與

否係著作人的權利，受讓人雖提出不行使著作人

格權的要求，著作人是否同意，仍屬著作人自行

決定的事項。至於該項要求是否易引發作者不滿？

似與雙方約定的條件及受讓人的要求態度有關，

未可一概而論。 

Q5. 著作財產權的部分讓與或共同擁有（第三十

六條）是否可兼顧保護受讓人權益與尊重著

作人的雙重目的?上述兩種方式有何差別? 

A： 

著作權法規定，著作財產權得全部或部分讓

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在全部讓與他人的情況下，

讓與人即喪失其著作財產權，受讓人即取得著作

財產權。在部分讓與的情形，如係讓與著作財產

權內某項權利，例如重製權者，則受讓人即取得

該重製權，讓與人則仍保有除重製權以外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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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例如公開播送、出租等著作財產權；

如係讓與應有部分者，即由讓與人與受讓人共有

著作財產權，例如各享有二分之一的權利。 

共有著作財產權的行使，依著作權法規定，

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全體同意不得行使之，各著作

財產權人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同意。至如何

讓與可兼顧保護受讓人權益及尊重著作人的雙重

目的，應由雙方當事人就事實的需要自行協商議

定之。以讓與某項著作財產權或共有的方式取得

著作財產權，是否可兼顧保護受讓人權益與尊重

著作人的雙重目的，必須要由當事人雙方自行斟

酌，再選擇部分讓與的方式，究竟是轉讓某項著

作財產權，還是轉讓持份成為共有。（§36、§40

之1） 

Q6. 某機構徵來的文章或照片，再次轉與他人使

用刊登，是否觸犯著作權法？如屬違法，但

又需要再次使用該資料，應如何解決？ 

A： 

徵文徵來的文章或照片，一般而言有兩種

情形，一種是刊登徵稿啟事，由投稿人自行投

稿，一種是徵文或徵照片比賽所徵得。刊登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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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啟事，由投稿人投稿的文章或照片，除投稿

人與徵稿機構另有約定外，徵稿機構僅得刊載

一次，如欲再次轉與他人使用刊登，除符合著

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外，應再徵得著作

財產權人即投稿人同意。至於徵文或徵照片比

賽徵來的文章或照片，其著作財產權的歸屬應

依比賽辦法認定之。著作財產權如屬主辦比賽

的人享有，其轉與他人使用刊登，係著作財產

權人行使著作權法賦予的權利。著作財產權如

由參加比賽投稿的著作人享有，則主辦比賽的

人欲利用該著作再次刊載或交與他人使用刊登

者，除合於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外，

亦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即參加比賽而投稿的人

同意，否則即屬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41、

§44～§65） 

Q7. 複製名畫為免費促銷贈品是否合法?剪報公

司集結所有報章資料販賣是否合法? 

A： 

複製名畫，是重製行為，除了該名畫係不

受著作權法保護或其著作財產權已消滅的情形

外，原則上應徵得該畫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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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同意而予複製係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又

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五條有「合理使

用」規定，複製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名畫，如符

合「合理使用」規定，仍屬合法。 

剪報公司集結報章資料販賣，是否合法?

須視該報章資料是否為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

著作?剪報公司有無重製編輯及散布等行為?有

無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認定之。如該報章

資料係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而剪報公

司又有重製、編輯或散布等行為，應徵得各該

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否則即違反著作權法。如

剪報公司所集結的報章資料係不得為著作權之

標的者或不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者，或雖係受

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但僅係將買來的報章雜

誌加以剪貼後予以銷售，而並無任何重製、編

輯等侵害著作財產權的行為且屬著作權法規定

的合理使用的話，不生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

（§9、§44～§65） 

Q8. KTV、MTV 或戲院上演電影是否須付使用費

於著作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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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專有公開上映其視

聽著作的權利。又公開上映係指以單一或多數

視聽機或其他傳送影像的方法於同一時間向現

場或現場以外一定場所的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而所稱現場或現場以外一定場所包含電影院、

俱樂部、錄影帶或碟影片播映場所、旅館房間、

供公眾使用的交通工具或其他供不特定人進出

之場所。KTV、MTV 或戲院上演電影，均屬前述

公開上映的行為，故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

意或授權，才可以公開上映他人著作。又著作

權法也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其

著作，其授權利用的地域、時間、內容、利用

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的約定；其約定不

明的部分，推定為未授權。因此，KTV、MTV 或

戲院上演電影是否須付使用費，應依著作財產

權人與這些營業業者雙方當事人的約定。當事

人的約定有很多的方法，不一定都要寫成書面

契約，有很多著作權的商品，著作財產權人已

經在商品的包裝上或商品內容裡，標示或敘明

其授權利用的範圍。例如一般來說，在 KTV 或

MTV 播放的視聽著作影片，有許多是著作財產

權人授權公開上映的，稱做「公播版」，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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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公播版的影片，表示著作財產權人已將公

開上映的授權權利金包含在影片的售價裡面，

買受人可以公開上映。（§3Ⅰ-8、§3Ⅱ、§25、

§37Ⅰ） 

Q9. 在 KTV 播放伴唱帶，是否須得音樂著作（詞、

曲）的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又 KTV 業者利

用視聽伴唱帶從事營業播映行為，是否得到

視聽伴唱帶製作人同意即可，毋須再得到視

聽著作內詞、曲權利人同意? 

A： 

伴唱帶為視聽著作，製作伴唱帶的人取得

詞曲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將詞曲灌錄在伴唱

帶裡面，並且獲得詞曲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其再

授權第三人公開演出的話，ＫＴＶ購買到該合

法的伴唱帶，就可以在ＫＴＶ內播放，不須再

取得詞曲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不過目前市場上的一般狀況，伴唱帶製作

公司（即視聽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通常只

取得灌錄詞曲重製的授權，並未取得再授權第

三人公開演出的授權，因此，ＫＴＶ業者利用

視聽伴唱帶從事營業，供顧客演唱，應另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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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詞曲著作財產權人公開演出的授權，否則即

屬侵害詞曲著作權的行為。換言之，除非視聽

伴唱帶著作權人已替ＫＴＶ業者或消費者取得

音樂著作（詞、曲）公開演出的再授權，否則，

業者在播放伴唱帶時，仍應向詞曲著作財產權

人取得公開演出的授權或同意。（§37） 

Q10.編輯看到一篇文章，若只取其意思，並以中

文重新組合其文章的層次和架構再呈現，會

不會觸犯著作權法? 

A： 

著作財產權人分別享有「重製權」及「改

作權」，因此，編輯看到一篇文章，取其意思

而以中文重新組合他人著作的層次及架構，如

涉及上述著作人的權利，且無著作權法合理使

用情形者，應先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

權，方可為之。至於若只取其意思重新以自己

的表達方式創作，亦即僅擷取文章中的概念或

思想，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加以表達，並不涉及

上述重製或改作或編輯的行為，則不生取得著

作財產權人授權的問題。換言之，本題所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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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否違反著作權法，應視具體個案事實認定

之。（§17、§22、§28、§44～§65） 

Q11.記者所寫特稿約定報社為著作人，將來記者

欲將其所寫特稿收編成書，是否須經報社同

意? 

A： 

報社既經約定為著作人，即享有著作人格

權及著作財產權，記者欲將其任職報社時所寫

特稿收編成書，雖然是自己寫的特稿，仍需經

報社同意，才可將其作品收編成書。（§11） 

Q12.戲院於影片開映前，通常都會放一些音樂，

是否違反著作權法?若放的是正要上演影片

的配樂，可以嗎? 

A： 

在戲院藉錄音機播放音樂 CD 等，屬於音

樂著作與錄音著作的公開演出行為，都要取得

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才能使用。 

至於播放正要上演影片的配樂，由於通常

電影片著作財產權人對於影片內利用的著作會

取得不限地區永久在戲院裡利用授權，這種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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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市場機制，國際上早已形成，所以，很少

看到戲院放映影片前播放影片的配欒，還需另

外徵得授權的情況。但是如果原始授權關係未

包含此部分的利用情形，則該音樂著作的權利

人仍有出面主張權利的可能性。 

不過基本上，上述二種「公開演出」著作

的行為，縱使要付費，都是透過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來進行授權與收費，電影院只要與特定

的集體管理團體洽商，即可解決，不必有太大

的疑慮。 

Q13.某藝術品經拍攝登刊，若欲轉刊該圖案，請

問是否須經藝品創作人及相片拍攝者兩者同

意或是其中何者的同意?或是原刊載的刊物、

雜誌社的同意? 

A： 

美術著作包括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

（卡通）、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

雕塑、美術工藝品及其他的美術著作。攝影著

作包括照片、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的製作方

法所創作的著作。又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

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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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或暫時的重複製作，以攝影的方法拍攝也

是一種重製的方法。故拍攝藝術品，如果是創

作的行為，拍攝出來的作品是攝影著作，如果

僅是將藝術品以攝影的方法，單純重現被拍攝

的藝術品的內容而無任何攝影的創作行為時，

此時所拍的照片僅為藝術品的重製物而非攝影

著作。 

被拍攝的藝術品如屬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

而且拍攝該藝術品的照片又屬於攝影著作時，

該拍攝者於拍攝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轉刊該

照片不僅重製攝影著作，同時也重製了被拍攝

的藝術品，除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的情形外，

應徵得照片及該藝術品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

如果拍攝藝術品的照片僅是藝術品之重製物，

則轉刊時僅須徵得藝術品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

無須徵得照片拍攝者的同意。（§3I-5、§10、

§44～§65、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

容例示 I-4、I -5） 

Q14.選舉時所選定用作宣傳的歌曲，須如何申請，

才能避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A： 



 64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因此，

選舉時選定用來宣傳的歌曲，如受著作權法的

保護，辦理競選活動時，如合於「非以營利為

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

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以公開演

出、公開播送的方法利用他人音樂與錄音著作。

如不符合上述情形與其他著作權法所容許的合

理使用情形，原則上應徵得詞曲著作財產權人

的授權，才能利用。又利用著作的授權行為，

為權利人與利用人間的私契約行為，應依民法

規定為之，並無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的問題。

（§10、§44～§65） 

Q15.請問有關宗教善書的著作權適用範圍： 

1.放置各地公共場所的宗教善書，可否不經

詢問，轉載於也屬於宗教善書雜誌或通訊刊

物 上 ? 

2.轉載宗教善書，是否有告訴乃論或非告訴

乃論的法律問題?發行宗教善書的機構應如

何處理此類問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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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它學

術範圍的創作。宗教善書如為著作權法所定的

著作即享有著作權，與其是否放置於公共場所

無關。享有著作權的宗教善書，其著作人專有

重製權，轉載是一種重製行為，除符合著作權

法合理使用規定外，如未徵得該善書著作財產

權人授權，不可以任意轉載於其他宗教善書雜

誌或通訊刊物上。至於宗教善書上如已載明

「歡迎翻印及流通」或其他類似文字，則表示

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授權轉載。 

轉載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宗教善書，如果不

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又未徵得著作財

產權人的授權，仍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換句

話說，發行宗教善書的機構，須先確定是否可

以轉載別人的宗教善書，再決定要不要轉載，

以免造成著作權的糾紛。（§3I-5、§22、§44

～§65、§94、§100） 

Q16.資料檢索及整理業者，如何獲得諸多著作人

的同意使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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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專有重製其著作、公開口述其語文

著作、公開播送其著作、公開上映其視聽著作、

公開演出其語文、音樂或戲劇、舞蹈著作、公

開展示其未發行的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將其

著作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及出租

其著作等權利。故資料檢索及整理業者，如欲

使用他人的著作，而有上述重製、公開口述、

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展示、

改作、編輯或出租的行為，除符合著作權法合

理使規定情形外，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

要獲得所利用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同意，當然

首先要查明著作財產權人是誰，再分別設法去

取得授權。至於實際上如何去查明著作財產權

人而取得其授權，可向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洽商或自行透過各種管道接洽完成。（§22、

§29、§44～§65、§37） 

Q17.學生上課錄音或錄影是否經老師點頭或口頭

同意即可?若摘要引用或報導是否需書面同

意?筆記整理並經修改潤飾，改頭換面，可

否出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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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講課時口述的著作是為語文著作，將

老師口述的講課內容予以錄音或錄影是重製的

行為，而重製是著作人專有的權利，所以學生

上課要將老師所講的課錄音或錄影，應該經過

老師的同意，點頭或口頭同意皆無不可；另外

默示的同意也是同意。而按一般社會慣例來說，

老師講課常常會允許甚至要求學生作筆記，所

以可以認為老師講課是屬於默示同意學生做筆

記、錄音或錄影的，除非老師明白表示不同意。 

引用指節錄他人的著作供作自己著作的引

證、註釋或說明之用，引用是一種部分重製的

行為。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

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

表的著作，如果摘要引用是屬於以節錄的方式

來供自己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等目的的

引證、註釋或說明之用的話，無須徵求老師的

同意，但須明示出處。如不是為了報導、評論、

教學或研究等目的而引用又不符合其他合理使

用情形的話，因重製是著作人專有的權利，仍

然要徵求老師的同意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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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

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的內容、形式或名目致

損害其名譽的權利，此種權利稱為「禁止不當

改變權」。另著作人專有重製其著作的權利，

將老師講課的內容予以筆記，又加以修改潤飾，

改頭換面，應注意是否侵害了老師的「禁止不

當改變權」；而把改過的筆記出書，如果未徵

得老師的同意，則又侵害了老師的重製權或改

作權，這樣的行為是違反著作權法的。（§3Ι 

-5、§17、§22、§23、§52、§64、著作權法第

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Ⅱ-1） 

Q18.父親的遺作，分由七個子女繼承，其中一位

子女可否獨立授權? 

A︰ 

父親的遺作如為「著作」，則該遺作的著

作財產權於父親死亡後原則上是由其七位子女

共同繼承，而成為共有的情形。著作財產權共

有時，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全體同意，不得行使

該著作的著作財產權，故該遺作的著作財產權，

必須經共同繼承的七位子女全體同意，才能行

使。如果七位繼承人中的一人取得其他六位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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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全體的同意或被選定為代表人時，可授權

他人利用其父親的遺作，如未經其他繼承子女

全體的同意或未被選定為代表人時，則不得自

行授權他人利用該遺作。（§3Ι-1、§40之1） 

Q19.由二人合作完成的創作，如何定其著作權的

歸屬?若日後二人各自獨立創作時，如何確

定個人創作的權利部分? 

A︰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的著作，其各人的創作，

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共同著作人在

著作完成時享有一個著作權，不論是「著作人

格權」或「著作財產權」都是由這兩位著作人

共同享有。「共同著作」著作權歸屬的問題，

分別說明如下： 

(一)「著作人格權」部分： 

共同著作著作人格權是由全體著作

人共有的，對於共同著作著作人格

權的行使，須經「全體」著作人的

同意，而各個著作人，如果沒有正

當理由，不可以拒絕同意。全體著

作人也可以在共同著作人中選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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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來行使著作人格權，須注意的

是，如果對選定代表人的代表權有

所限制的話，不可以此對抗善意的

第三人。 

(二)「著作財產權」部分： 

1.共同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也是由

全體著作人共有，而且由全體著

作人約定每一個著作人享有的

「應有部分」，如未約定，就依

照各著作人參與創作的程度來決

定，如參與創作的程度不明時，

推定各著作人平均享有著作財產

權。 

2.如共同著作的著作人中，有人拋

棄其應有部分，或者著作人死亡

後無繼承人或消滅後無承受人時，

對該著作人享有的「應有部分」，

由其他共同著作人依其應有部分

的比例來分享。（§3Ⅰ-3、§8、

§19、§40ⅠⅡ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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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報社徵文稿中註明「一經錄用，著作財產權

歸報社所有」，請問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四

十一條中「除另有約定外」的規定和條件？

如該徵文啟事有註記要求投稿人於稿末明示：

「本人同意稿件經錄用後．．」，請問該出

版社是否享有該稿件的著作權？ 

A︰ 

報社徵文稿屬民法契約所稱的「要約之引

誘」，雖於徵文稿中註明「一經錄用，著作財

產權歸報社所有」的文字，尚不能構成契約內

容的一部分，報社既不因而受拘束，投稿者亦

不受該項刊載的拘束。故著作人投稿時，若其

意思僅係投稿、取得稿費而已，雙方並無轉讓

著作財產權的合意，其著作權仍歸著作人所有。

著作權法第四十一條中「除另有約定外」的規

定，係指著作人投稿的要約與報社予以刊登的

承諾，其間另有其他約定而言，例如另外約定

著作財產權的歸屬，約明著作人願將著作財產

權讓與報社，而報社承諾接受其讓與。 

徵文啟事註記要求投稿人於稿末明示：

「本人同意稿件經錄用後．．」的效力如何的

問題，因報社徵文啟事的註記，不能拘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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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故投稿人是不是要作這樣的註記，仍由投

稿人自由決定，但是如果投稿人作了這樣的註

記後，即產生法律效果。換言之，如投稿人於

稿件、稿酬收據或其他文件上作了「本人同意

稿件經錄用後，著作財產權歸報社享有。」的

註記，即屬著作權法第四十一條所定的「另有

約定」的情形，於該稿件錄用後，即發生著作

財產權讓與報社的效力。 

Q21.某雜誌社舉辦攝影比賽，於比賽辦法中規定

得獎的作品，著作財產權歸該社所有，非經

該社同意，不得刊登於其他媒體，請問該社

或其他雜誌社是否先徵得原攝影者的同意，

才可刊登? 

A︰ 

徵文比賽常在比賽辦法中規定「參加比賽

的作品經錄取後，其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

有，主辦單位並享有刪改之權」等或其他類似

文字，此種情形類似民法上懸賞廣告或優等懸

賞廣告的性質，主辦單位發布比賽辦法係要約，

其本身受該項比賽辦法的拘束，至參加人同意

提供其作品參加比賽的行為係承諾，而於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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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成就時，契約即成立，雙方均受比賽辦

法的拘束。故經錄取的著作，除參加人有與比

賽辦法不同的意思表示可認定契約不成立外，

其著作財產權的歸屬或主辦單位可否刪改，應

依比賽辦法（即契約內容）認定之。 

某雜誌社辦攝影比賽，於比賽辦法中規定

得獎的作品著作財產權由雜誌社取得，非經該

社同意，不得刊登於其他媒體，則參賽者應受

此比賽辦法之拘束，換句話說，該雜誌社可依

比賽辦法的規定主張享有著作財產權，亦即其

與參賽者間成立著作財產權讓與契約，原攝影

者即讓與其著作財產權。因此，該雜誌社要刊

登得獎的作品，屬於著作財產權人行使自己的

權利，無須經原攝影者同意。其他雜誌社要刊

登時，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即舉辦攝影比賽的

雜誌社的同意或授權，而原攝影者既無著作財

產權，自無須再徵求其同意。（§36） 

Q22.古聖先賢的著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A︰ 

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間並不是漫無限制的，

它最長的一種情形是存續於著作人終身，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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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死亡後可以由其子孫繼承五十年。也就是說，

著作財產權因存續期間屆滿而消滅，一經消滅，

這項著作即屬社會公共財產，任何人在不侵害

其著作人格權的情形下（例如不得改竄內容致

損害其名譽等），都可以自由利用。久遠之前

的古聖先賢的著作，在創作時並沒有著作權法，

不可能適用現行的著作權法取得著作財產權，

當然也不會有著作權保護期間屆滿的問題，屬

於「無著作財產權」的著作，除了著作人格權

仍受保護外，其他任何利用行為，都是著作權

法不禁止的，自然可以自由利用。（§30、§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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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合理使用 

Q1. 新聞事件記者採訪報導時，引用電視台畫面

補充漏未拍攝的鏡頭，可否依著作權法第四

十九條規定主張係合理使用? 
A︰ 

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以廣播、電視、

報紙及網路作時事報導時，在報導的必要範圍

內，得利用報導過程中所接觸的著作，明示可

以利用的，限於報導過程中所接觸的著作，引

用電視台畫面補充漏未拍攝的鏡頭，因不屬於

報導過程中所接觸的著作，不能依著作權法第

四十九條規定主張合理使用。但如果是為了報

導目的之必要，仍可以依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

規定在合理範圍內，引用電視台已公開播送的

畫面補充漏未拍攝的鏡頭，此時必須明示其出

處。（§49、§52、§64） 

Q2. 政府機關的公關人員所拍攝照片由政府機關

提供給記者發布新聞，報社應如何處理該照

片，才能避免侵害著作權?又報社可否以

○○記者名義拍攝刊於報導上? 

http://www.tipo.gov.tw/ch/FAQInnerPage.aspx?UID=9&CLAS1=11&CLAS2=16&CLAS3=35&lan=1&path=2410&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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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務員或政府雇用的雇員在職務上完成的

著作，除非依契約約定由國家為著作人之外，

以公務員或雇員為著作人。至於著作財產權人

除非依契約明白約定由公務員或雇員享有之外，

以國家為著作財產權人。一般來說，公務員或

雇員與國家有特別約定的情況非常少見，因此

公務員或雇員職務上完成的著作，通常著作人

是公務員或雇員，其著作財產權人是國家。 

政府機關的公關人員，不外是公務員或政

府雇用的雇員，其職務上所拍攝的照片，著作

財產權人是國家，由政府機關提供給記者發布

新聞，報社在發布新聞的範圍內是被政府授權

使用，但是如果超越發布新聞的範圍，又不符

合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就可能會侵

害著作權，因此報社最好在發布新聞的目的下

來使用。 

著作人依著作權法的規定享有姓名表示權，

前述政府機關的公關人員所拍攝照片，報社的

記者既非著作人，即不得以其記者所拍攝的名

義刊於報導上。（§11、§16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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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拍攝影片時，明顯利用某報紙或雜誌版面，

目的為利用該報導之內容，是否侵犯該報紙

或雜誌的著作權? 
A︰ 

著作權法規定單純為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

所作成的語文著作，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因

此於拍攝影片時利用報紙或雜誌之版面，而其

內容為單純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的語文著作者，

不會發生侵害著作權的問題。如果所拍攝的版

面其內容不是單純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而屬

於文章、圖片、相片等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

由於拍攝的行為屬於重製行為，則除合於著作

權法合理使用的規定外，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

授權或同意後，始得再行拍攝，否則即屬侵害

報紙或雜誌的著作權（§3Ⅰ-5、§9Ⅰ-4、§44

～§65）。 

Q4. 凡屬捐贈的影片、劇照、海報，受贈單位是

否可不經捐贈者同意，直接使用? 
A︰ 

影片、劇照、海報等受贈單位雖因他人捐

贈而取得影片、劇照、海報等物的所有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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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贈者的使用行為，如果涉及著作財產權的

利用，例如將影片、劇照、海報等予以重製、

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展示、改作、編輯、

出租等，除合於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

五條著作財產權合理使用的規定外，應徵得著

作財產權人同意後，始得使用。另外捐贈單位

並非當然就是影片、劇照、海報的著作財產權

人，必須查明該影片、劇照、海報的著作財產

權人為何人，再與之洽談授權事宜。 

至於受贈單位的使用行為不涉及著作人格

權或著作財產權的利用時，得本於其所有權，

自由使用該影片、劇照、海報（例如已公開發

行的劇照攝影著作，因已發行，故已喪失公開

展示權，故該劇照的所有人，即得公開展示該

劇照，不受限制）。（§3、§44～§65） 

Q5. 舉辦影展的單位，為介紹影片而出版專刊，

若專刊中使用國外雜誌或國外影展特刊中的

文章、圖片，但明白註明來源，是否仍違反

著作權法?若將這些圖片或文章提供給新聞

媒體報導用，是否涉及擅自重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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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為報導、評論、

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

圍內，得引用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舉辦影

展活動所出版介紹影片的專刊中，使用國外雜

誌或影展特刊中的文章、圖片，如係為報導、

評論等正當目的，而且是在合理範圍內利用的

話，可以適用第五十二條主張屬於合理使用，

不會發生侵害著作權的問題（此部分的利用可

以翻譯成中文，但應註明出處）。 

又依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以廣播、

攝影、錄影、新聞紙等為時事報導時，在報導

的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的

著作，故影展主辦單位將這些圖片或文章提供

給新聞媒體報導用，只要所使用的是在「報導

的必要範圍內」，原則上應屬於合理使用。 

另著作權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刊載於新聞

紙、雜誌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的

論述，除經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

輸外，其他新聞紙、雜誌都可以轉載，廣播電

台或電視台也可以公開播送，還可以在網路上

公開傳輸，但是國外介紹影片的文章，縱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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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國新聞紙、雜誌，亦與「關於政治、經濟、

社會、時事問題的論述」不符合，此外，國外

「專刊」本身也可能不是「新聞紙、雜誌」，

如欲依著作權法第六十一條予以全文轉載，可

能會有爭議，建議應得到授權，審慎利用。

（§49、§52、§61、§63） 

Q6. 表演、頒獎典禮晚會會場使用的場刊（說明

節目內容、流程），都會使用相關圖片、文

字，由於並未涉及販賣行為，是否免受著作

權法限制? 
A︰ 

於表演、頒獎典禮晚會會場所使用的場刊

中利用他人的圖片、文字，係屬於以印刷、複

印的方法重製的行為，例如將表演歌曲的歌詞

全文刊印，原則上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後，

始能利用，與該場刊究係有價販賣還是免費贈

送無關，只有在特定利用情形，利用情節輕微，

例如在合理範圍內的引用，始能主張合理使用，

不須徵得同意。（§3Ⅰ-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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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著作權法第五十五條所定間接收取任何費用

的「間接」可否做更詳盡的說明，如以報上

所刊印花剪集兌換入場券，是否牴觸此條文? 
A︰ 

直接費用指入場費，間接費用指以任何名

目收取的費用，如會員費、飲食費、管理費、

維護費．．．等。入場券的取得如須支付費用

者，屬間接費用，例如以產品的空盒、產品所

附的印花兌換者，仍屬間接費用，且屬以營利

為目的之活動。以報上所刊印花剪集兌換入場

券，原則上仍須購買報紙而取得該項印花，則

其入場券的取得難謂未支付費用，似亦屬間接

費用。（§55） 

Q8. 記者採訪翻拍照片如人犯照片、採訪對象生

活照片，是否違反著作權法規定? 
A︰ 

著作權法規定，以廣播、攝影、錄影、新

聞紙或其他方法做時事報導者，在報導的必要

範圍內，可以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的著作。

此外，為報導或評論等目的，在合理範圍內，

可以引用已公開發表的著作。記者要做時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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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時事評論而進行採訪，如果符合上述合理使

用的情形，則不會發生違反著作權法問題。至

於記者的採訪不屬於上述合理使用的情形，其

翻拍照片的行為是否違反著作權法？須視所翻

拍的照片有無著作權？還有是否經過照片的著

作財產權人的授權翻拍而定。（§49、§52） 

Q9. 依著作權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因合理利用而

翻譯他人著作，翻譯成果可否享有衍生著作

的著作權? 
A︰ 

依著作權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合理

使用他人著作，可以翻譯。另著作權法規定，

就原著作改作的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立的著

作保護之。依著作權法得合理使用他人著作而

翻譯該著作，對其翻譯的成果得享有衍生著作

的著作權（例如依第六十一條規定，將刊載於

外國報紙的政治論述翻譯為中文後，刊在國內

報紙上；將各國政治領袖政治上的公開外交演

說，翻譯成中文，編輯專書等）。 

又著作權法另規定：「衍生著作之保護，

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因此，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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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著作時應注意上述的規定，除非合於合理

使用，否則原則上要得到原著作及衍生著作權

利人的授權，始能利用。。（§6Ⅱ、§44～§45、

§48Ⅰ-1、§48之1、§50、§52～§55、§61～§63） 

Q10.電影上映之前，影片公司會提供劇照由媒體

報導，媒體於使用前，需不需再向電影公司

取得同意? 
A︰ 

同意或授權，不一定要以書面為之，口頭

同意亦可。影片公司提供劇照供媒體報導宣傳，

應認為係已同意或授權媒體使用。但如能取得

電影公司書面同意，將來如有爭執發生時，較

能避免舉證責任上的困擾。（§3、§25） 

Q11.徵求同意所錄音（影）資料保存在圖書館，

圖書館是否可供內部同仁使用及對外非營利

公開放映? 
A︰ 

所錄的資料，必須是「著作」，才有著作

權法適用的問題，而其能否供內部同仁使用及

對外為非營利公開上映，應視其徵得同意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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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授權的範圍而定。如著作財產權人僅同意所

錄資料保存在圖書館，別無其他授權者，則此

等著作並未被公開發表，著作人仍享有「公開

發表權」（這是「著作人格權」的一種）。此

時僅圖書館內部同仁可以使用。另如有合於著

作權法所定合理使用的情形者，亦得對外做非

營利性的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例如在非營利

性，且未收取任何參加者的費用，亦未對表演

人支付報酬的活動中，可公開上映視聽著作或

公開演出錄音的語文著作、音樂著作、戲劇舞

蹈著作。 

如果著作權人有授權，謂圖書館對此著作

可以公開上映、演出、展示等，則由於被授權

人的利用行為，則依法可推定著作人已同意公

開發表其著作。則圖書館對公眾的公開上映及

提供的行為，並不致於侵害著作人格權及著作

財產權。 

如果著作人僅同意錄音、保存在圖書館，

並未再就其他利用行為再進一步授權，則只能

在本法所規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下，利用此一

著作。就館內職員而言，能夠利用的情形，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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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行政目的，認為有必要將他人著作列為

內部參考資料並重製」、「基於保存資料之必

要行為之重製」，相當有限。而就對外提供方

面，由於原則上須為「已公開發表著作」，才

有較大合理使用空間，本案如果是未公開發表

著作，則基本上供公眾合理使用的空間相當有

限。（§55、§65） 

Q12.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所定「其他正當目的」

及「引用」所指為何? 
A︰ 

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所稱「其他正當目

的」，係指與報導、評論、教學、研究等性質

相同或類似的目的，並非泛指任何目的。第五

十二條所謂「引用」係指利用他人著作，供自

己創作的參證、註釋或評註等，亦即，必須係

被引用的他人著作內容僅係自己著作的附屬部

分而已（此外，讀者客觀上也可以判斷哪些是

作者自己的著作，哪些是被「引用」的他人著

作）。因此，如無自己著作的情形，即不符合

本條所定「引用」的要件。又符合該條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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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依著作權法第六十四條規定，並應

以合理方式明示其出處（§52、§64）。 

Q13.根據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可利用圖書館使

用的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的著作，在此一情

況下，圖書館可否將電視轉播的籃球賽錄下

來後，提供讀者在圖書館內免費觀賞? 
A︰ 

籃球賽本身及其轉播均非著作，此外，我

國著作權法制亦無「鄰接權」制度，故對於廣

播機構所播出不屬於著作的節目，並不予保護，

不生著作權的問題。 

Q14.學校電腦教室可否把正版軟體收好而以備份

供上課學生使用?該備份遺失時，正版軟體

是否須銷燬?他人拾得該遺失的備份軟體而

使用時，該學校是否須負責? 
A︰ 

著作權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合法電腦程式

著作重製物的所有人得因配合其所使用機器的

需要，修改其程式，或因備用存檔的需要重製

其程式。該條文文字稱「備用存檔之需要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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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程式」，故其立法原意的確是指「在正版軟

體無法使用時，以此「備用」軟體拿來使

用。」。其最重要之精神，是正版軟體與備份

軟體二者不可同時使用。至於實務上，常發生

使用者將正版軟體收好，拿備份軟體來使用，

雖與上述立法原意未盡相符，但只要能把握上

述正版軟體與備份軟體二者不可同時使用的精

神，似乎仍屬合法。 

至於備份軟體遺失時，著作權法並未規定

正版軟體必須銷燬，換言之，備份軟體遺失時，

毋庸銷燬該正版軟體。他人拾得遺失的備份軟

體而拿來使用時，跟學校無關，學校不須負責。

（§59 I） 

Q15.員工在公司內部用的影印機上，影印他人著

作，可否主張合理使用? 
A︰ 

公司裡的員工如果有好幾個人，則屬於特

定的多數人，符合著作權法所稱的公眾，即使

是公司內部用的影印機，仍然算是供公眾使用

的機器，員工利用該影印機來影印他人著作，

不能主張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的合理使用。不



 88 

過，著作權法也規定，合理使用可以依照第六

十五條規定判斷標準來認定，因此，員工使用

公司內部的影印機，影印他人的著作，如果依

（1）利用的目的。（2）著作的性質。（3）

所利用的質量在整個著作所占的比例。（4）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的影響等

4項標準來判斷符合合理使用的話，可以主張

屬於合理使用。（§3I-5、§51、§44～§65） 

Q16.是否所有視聽資料（CD、VCD、DVD、錄影帶

等）的購買均得向廠商索取公開播放證明? 
A︰ 

CD、VCD、DVD、錄影帶等視聽產品，通常

內容包含電子書、音樂歌曲和影片等等，多半

是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語文著作、音樂著作、戲

劇舞蹈著作及視聽著作，這些著作都享有公開

播送權，視聽著作享有公開上映權，而語文著

作、戲劇舞蹈著作則享有公開演出權。一般人

所稱「公開播放」，通常指的就是上述公開播

送、公開上映和公開演出的行為，除了符合著

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外，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

授權，否則即屬侵害著作權的行為。因此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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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播放 CD、VCD、DVD、錄影帶等視聽產品，要

注意產品上有沒有標示可以公開播放，如果沒

有標示的話，最好向廠商索取可以公開播放的

證明，以免衍生侵權糾紛。（§3Ι-7、§3Ι-8、

§5Ι-7、§5Ι-8、§44～§65） 

Q17.著作權法第六十條第一項所指的「合法著作

重製物之所有人」究係指誰? 
A︰ 

著作權法規定，合法著作重製物的所有人，

得出租該重製物。所謂「合法著作重製物」，

係指享有重製權的著作財產權人或經其授權的

人所重製的著作物。又所謂「合法著作重製物

之所有人」，指以買賣、受讓、贈與……等合

法行為取得該合法重製物所有權的人。（§60 

I） 

Q18.影印業者營運時，如何避免觸法?如採「自

助影印」方式營運（如一般圖書館）可行否? 
A︰ 

著作人專有「重製」其著作的權利，也就

是著作人可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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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的重

複製作其著作。因此，影印業者營運時，所影

印的著作，如果是享有著作權的著作，就是一

種重製行為，除了符合合理使用的情形外，須

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始得為之，否則，

將構成侵權行為，甚至會構成常業犯。 

影印業者為避免違反著作權法，可以採用

自助影印的方式，由顧客自行影印，同時標示

通告文字，告訴顧客未經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不得影印他人的著作，否則，即屬侵害著作權

的行為。若影印業者未作以上的告示，而明知

顧客是未經授權影印他人的著作時，業者縱然

未替顧客影印（採「自助影印」方式），也會

因為提供影印機供人非法重製，可能成立共同

正犯或幫助犯，在民事責任方面，將與該顧客

成立共同侵害著作財產權的行為，須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3I-5、§22） 

Q19.若雜誌出租店以會員招攬方式出租雜誌，是

否觸犯著作權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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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專有出租其著作的

權利。除了錄音著作和電腦程式著作外，著作

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物的所有人，得出租該

原件或重製物。因此，任何人以購買、受讓或

其他合法的方式，取得錄音及電腦程式著作以

外的各類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的所有權時，

都可將該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出租。相反的，

出租人如果不是該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的所有

人，則在未經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時，就不可

以將該他人的著作物予以出租。雜誌出租店將

合法取得所有權的正版雜誌出租，屬合法的行

為，至於未取得所有權的正版雜誌，又未獲得

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而予出租，或者將盜版的

雜誌出租，都將構成侵害出租權的行為，與是

否以會員招攬方式出租沒有關係。（§29、§60） 

Q20.記者或編譯在寫分析稿時，在字裡行間引用

別人的東西，例如引用一小段文字，甚或只

引用其書名，或一首歌名，會不會觸犯著作

權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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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規定，以廣播、攝影、錄影、新

聞紙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的必要

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的著作。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的

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的著

作。因此，記者或編譯在寫分析稿時，可以在

上述規定的合理範圍內，於字裡行間引用別人

的著作，但應注意要明示其出處。至於書名或

歌名，不受著作權法保護，因此引用書名或歌

名，不會發生觸犯著作權法的問題。（§49、

§52、§64） 

Q21.廣播電台可否公開播送報章雜誌上的文章?

另網站可否公開傳輸報章雜誌或者其他網站

刊載的文章？ 
A︰ 

依著作權法規定，廣播或電視得公開播送

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

或社會上時事問題的論述，但是該新聞紙、雜

誌如註明不許公開播送者，廣播電台或電視台

就不可加以公開播送。又廣播電台或電視台依

法公開播送時，應明示其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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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網站上公開傳輸報章雜誌或者其他網站

刊載的文章，原則上必須徵得著作財產權人或

經其授權之人的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否則

將會侵害到著作財產權人的「重製權」及「公

開傳輸權」。但著作權法也規定，對於揭載於

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的論

述，如未註明不許轉載或公開傳輸者，任何人

得予以轉載或公開傳輸。所以網站上所刊載的

文章如符合以上情形，可以主張合理使用。惟

此項利用應明示出處，利用人須特別注意。

（§61、§64） 

Q22.有書一本分十章，某學校將其中一章印刷分

發（全年級）學生做為講義。請問該學校是

否侵犯著作權? 
A︰ 

著作權法為了不過當保障著作人的著作權

利，以免妨礙到社會公共利益以及文化發展，

特別在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到第六十五條規定

了一些利用人可以不必事先徵得著作財產權人

的同意，可以依法利用而不犯法的情形。其中，

第四十六條規定依法設立的各級學校以及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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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校擔任教學工作的人，為了學校授課的需

要，可以在合理範圍內重製別人已經公開發表

的著作。 

不過，依照這種使用的規定來利用時，要

特別注意到下列事項： 

一、重製著作時，如果依該著作的種類、

用途以及重製的數量、方法對於著作

財產權人的利益有所妨害時，是不可

以的。例如本題所示的大量印刷分發

是不可以的。 

二、至於什麼才算是「合理範圍」呢?請

參考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概括性條款

所規定的一般性判斷標準。如果發生

私權爭執時，究竟利用人的行為是否

免責，仍有待於司法機關依實際具體

個案調查證據，加以認定。 

三、最後提醒的是，利用人不要忽略了著

作權法第六十四條所規定註明出處的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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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到文化中心的圖書館影印報上的專欄資料是

否侵害著作權? 
A︰ 

依現行著作權法規定，供個人或家庭為非

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及

非供公眾使用的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的著作，

報上的專欄資料如果是語文著作，而且是受著

作權法保護的本國人或外國人的語文著作的話，

則影印報上的專欄資料，就是重製享有著作權

的著作的行為；重製權是著作人專有的權利，

所以到文化中心的圖書館利用圖書館的機器影

印報上有著作權的專欄資料供自己或家庭為非

營利的目的之使用，屬於合理使用，沒有侵害

著作權的問題。如果不是在文化中心的圖書館

裡利用圖書館的機器，而是在其他的部門利用

公眾使用的機器影印報上有著作權的專欄資料

又無其他合理使用的適用，或者其影印不是供

個人或家庭非營利目的之使用，在未徵得著作

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下，將會發生侵害著作

權的問題。（§3Ⅰ-5、§22、§51、著作權法第

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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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4.若在辦公室放置影印機的處所明顯掛「圖書

室」時，在其處所影印書本、期刊，是否違

反著作權法? 
A︰ 

著作權法規定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

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

使用的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的著作。所謂的圖

書館當然是一般人觀念裡的圖書館，並不是任

何地方掛上一塊「圖書室」的牌子就變成了圖

書館，辦公室放置影印機的處所如果不是圖書

館，不是掛一塊「圖書室」的牌子就會變成圖

書館的；用不是圖書館裡的機器，影印書本、

期刊就不能適用上述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規定。

本題所示的情形，有沒有違反著作權法，必須

視其有無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是

否符合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五條合理

使用的規定而定，如未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

意或授權又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應屬違反

著作權法的行為。（§51、§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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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如有某正當因素須節錄某段文章的文字，但

書錄標明「翻印必究」，此時此人是否能加

以節錄? 
A︰ 

著作權法制定之目的，一方面是保護著作

人的權益，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調和社會公共利

益，促進文化發展。故著作權法特別規定在某

些特定情況下，利用人可不經著作財產權人的

同意使用其著作，而不會構成侵害著作權，我

們稱此特定情況下的著作利用為「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的條文規定在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

第六十五條。若為「某正當因素」，且節錄的

情形符合合理使用所規範的要件，縱使書錄標

明「翻印必究」，仍得加以節錄。惟應注意須

註明其出處。（§52、§64） 

Q26.任職報社時，與報社訂有合約，約定由報社

為著作人，爾後，離職後若個人基於撰寫論

文或其他需要而引用當時的文章時，是否觸

犯著作權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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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現行著作權法規定，受雇人於職務上

完成的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是雇用

人如果和受雇人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的話，

就依照雙方的約定。不過，依據法律規定，雖

然以受雇人為著作人，可是著作財產權卻歸雇

用人享有，除非雙方另外約定報社把他的著作

財產權轉讓給受雇人，這種情況下，報社的受

雇人才會享有著作財產權。（§11、§3Ⅰ-3、

§37）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

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

的著作，所謂「引用」係指以節錄的方式供作

自己著作的參證、註釋或說明。引用他人著作，

應明示其出處。在報導、評論、教學、研究等

目的下引用他人的著作，不須經著作財產權人

同意；但如超出了合理範圍，仍然要徵求著作

財產權人同意。如果不是基於報導、評論、教

學、研究等目的，而引用他人之著作也須徵求

著作財產權人同意。（§52、§64） 

任職於報社時所寫的文章，如果著作財產

權是報社的，日後基於撰寫論文或其他需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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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時，如果屬於合理使用，可以不須徵求報

社的同意，但是須明示出處，如果不符合合理

使用的情形，仍然要徵求報社的同意。（§52） 

Q27.私人用 V8拍得的內容，在何種情況、條件

下才可公開播出?僅作為教學或簡報之用可

否? 
A︰ 

個人用 V8攝影機所拍攝的影片，屬於視聽

著作，該拍攝的人就是著作人，自完成時起，

即享有重製、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

改作、編輯、出租及散布的權利。（著作權法

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Ⅱ-7、§22～

§29之1） 

所拍攝的內容若涉及他人肖像，且未徵得

其同意，如將該影片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

開傳輸或用於教學、簡報之用，有無侵害他人

民法所保障的權利，非屬著作權法所規範，請

參考民法相關規定，並視具體個案之情況來認

定。至若拍攝到他人著作，則涉及著作權法所

規範的「重製」問題。於此情況，除非合於著

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六十五條合理使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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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該「重製」行為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

權或同意。 

若將前述含有他人著作的Ｖ８影片予以公

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或散布影片的重

製物，除符合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六十五條

合理使用的規定外，應事先徵得著作財產權人

的同意。 

前述的視聽著作可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

公開傳輸，可能尚牽涉到行政院新聞局主管的

廣播電視法及電影法的規定，併請注意。 

Q28.從書店買回歌譜，練唱後參加政府機關主辦

的合唱比賽，是否違反著作權法?是否應由

主辦單位出面辦理有關著作權事宜? 
A︰ 

曲譜、歌詞均屬於「音樂著作」，而以歌

唱方法向現場的公眾傳達音樂著作的內容是

「公開演出」的行為，又因為「音樂著作」的

著作財產權人專有公開演出其著作的權利，所

以，利用他人歌譜參加合唱比賽，除該比賽屬

於著作權法第五十五條所定合理使用之情形外，

應徵得該歌譜著作財產權人或經其授權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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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或授權，才不違法，至應由主辦單位或合

唱隊伍出面徵求權利人的同意或授權，法律並

無硬性規定，惟為利於比賽的合法進行，似宜

由主辦單位出面洽談。 

著作權法第五十五條合理使用的要件有三

項:1.非以營利為目的2.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

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3.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

只要符合此三項要件，在參加比賽的時候公開

演出他人的音樂著作，是著作權法所允許的。

（§5Ⅰ-2、§3Ⅰ-9、§24、§55） 

Q29.何謂轉載?其界限、時限如何?圖表類是否可

轉載? 
A︰ 

轉載就是把別人已公開發表的著作，再刊

載於其他書刊、報紙、雜誌上等的行為。揭載

於新聞紙、雜誌或網站刊載的有關政治、經濟

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得由其他新聞紙、

雜誌或網站轉載。但特別註明不許轉載者，即

不得加以轉載。又上述之轉載，均須注意必須

明示其出處。（§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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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圖表如屬著作權法第九條所定通用的數

表、表格，本身非著作權標的，如不是該種情

形，而為著作權標的者，仍受著作權保護。又

受著作權保護的圖表，如屬於前述第六十一條

得予轉載著作內容的一部分，應得予轉載；如

非該條的情形，但符合著作權法其他合理使用

條文，例如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

正當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引用者，仍得加以利

用。如不合於各該合理使用條文，則須徵得著

作財產權人或經其授權之人的同意，始得利用。

（§9） 

Q30.應公眾刊物（非營利性）的需求，而選刊文

章，除刊出著作人姓名外，應否再刊出出版

社或引用雜誌名稱? 
A︰ 

應公眾刊物（非營利性）的需求而選刊文

章，係重製行為，原則上應取得被選刊文章的

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始能刊出。又由於著作人

享有姓名表示權，故此項刊出原則上應依著作

人原來表示其本名、別名的方式，來表示著作

人的本名或別名，如著作人未具名時，則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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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名，但著作人亦可決定不行使其姓名表示

權，故如利用人選刊時，與著作人有此項約定，

可不表示之。 

另選刊文章如係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

第六十五條的各種合理使用的規定而刊出，例

如：時事問題的轉載，固然不須取得著作財產

權人的授權，但此項利用除須刊出著作人姓名

外，應以合理的方式為之，且須明示出處，利

用人須特別注意。（§61、§64） 

Q31.在綜藝節目中可否主張第四十九條、第六十

一條時事報導的適用?綜藝節目中可否作為

時事報導? 
A︰ 

著作權法規定，以廣播、攝影、錄影、新

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

的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的

著作。 

著作權法規定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

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的論述，

除經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否

則均可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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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公開播送，或在網路上公開傳輸。至於報

導的廣播或電視節目的性質並沒有任何限制，

因此在綜藝節目中當然可以做時事報導，而且

在做時事報導時，還可以在時事報導的範圍內

利用報導過程中所接觸的著作。綜藝節目依據

此一規定，可以公開播送有關政治、經濟或社

會上時事問題的論述。 

又依上述著作權法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

應明示其出處，以示尊重。（§49、§61、§64） 

Q32.在廣播節目中將文字出版品全篇引用，有無

違反著作權法? 
A︰ 

著作權法規定，為報導、評論、教學、研

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引

用已公開發表的著作，是合理使用。所謂「引

用」是指節錄、抄錄已公開發表的著作供作自

己著作的詮釋或參證。在廣播節目裏全文利用

他人的著作，除非另外符合「揭載於新聞紙、

雜誌…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的論

述，得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的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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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應事先徵得著作財

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52、§61) 

柒、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Q1. 我本身是個傳播業者，專司製作節目，經常

要用坊間音樂來配樂，有時利用全首，有時

只是部分，我們也很願意合理付費，請問有

無此類合法的機構可查詢付費的標準? 
A︰ 

著作財產權人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

用報酬，經著作權專責機關的許可，得組成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專屬授權的被授權人，亦

得加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依法設立的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如附表所列 (參考路徑：智慧

財產局首頁 / 著作權 /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相關資料 /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使用報酬

費率簡介 / 現有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利用人所利用他人的著作，如係集體管理團體

所管理的著作，可向各該集體管理團體洽商相

關授權付費事宜。 

http://www.tipo.gov.tw/ch/FAQInnerPage.aspx?UID=9&CLAS1=11&CLAS2=16&CLAS3=36&lan=1&path=2410&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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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著作權係屬私權，著作財產權人若不加

入集體管理團體，仍可自行管理或依民法授權

他人處理相關事宜，因此，如所利用的著作，

非屬前揭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管理的著作，

則應與該等著作財產權人或經其授權的人查詢

著作利用授權及付費等相關事宜（§81）。 

(2020年7月更新) 

 
團體名稱 負責

人 
著作 
類別 管理權能 地址 / 網站 / 

電話 / 傳真 
備註 

1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音 樂

著 作 權 協

會(MUST） 吳 

楚 

楚 

音

樂

著

作 

公開播送

權、 

公開演出

權、 

公開傳輸權 

104 台北市中山區
南京東路2段71號4
樓 
http://www.must.o
rg.tw/ 
電話：（02）2511-
0869 
傳真：（02）2511-
0759 

88.01.20許可  
88.05.17法人登記 

2 社 團 法 人

亞 太 音 樂

集 體 管 理

協 會

（ACMA） 

李 

春 

祥 

音

樂

著

作 

公開播送

權、公開演

出權、公開

傳輸權、為

公開傳輸之

必要上載

(upload)重

製 

110台北市信義區
松德路171號7樓之
5 
https://www.acma.

org.tw/ 
電話：（02）2726-

0289 
傳真：﹙02﹚2726-

0239 

106.09.25許可 
106.11.29法人登
記 

3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音 樂

著 作 權 集

體 管 理 協

會(TMCA) 

陳 

秉 

麟 

音

樂

著

作 

公開播送

權、公開演

出權、公開

傳輸權及因

公開傳輸之

106台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4段107

號5樓之1 

http://www.tmca

.tw/ 

109.06.04許可 

 

※正在進行法人

登記，尚未開始

執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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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技術而

發生之重製

權 

電話：（02）

2773-9555  

傳真：（02）

2740-0606 

4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錄 音 著 作

權人協會 

(ARCO) 

張 

耕 

宇 

錄

音

著

作 

公 開 播 送
權、 公開演
出報 酬請求
權、 公開傳
輸權 及為公
開傳 輸之必
要重製權 

105台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4段83號3

樓  

http://www.arco

.org.tw 

電 話 ：（ 02 ）

2718-9517 

傳 真 ：（ 02 ）

2742-0621 

88.01.20許可  

88.05.31法人登

記  

(99.12.24許可併

入社團法人中華

音樂視聽著作仲

介協會) 

視
聽
著
作 

公 開 播 送

權、公開上

映權、公開

傳輸權及為

公開傳輸之

必要重製權 

5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有 聲

出 版 錄 音

著 作 權 管

理 協 會

(RPAT) 

賴 

榮 

成 

錄

音

著

作 

公開播送

權、 

公開演出報

酬請求權 

111台北市士林區

後港街161號9樓2 

http://www.rpat

.org.tw 

電話：（02）

2883-1833 

傳真：（02）

2883-1811 

90.10.22許可  

91.02.07法人登

記 

Q2. 已向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付費，又有人

主張其並非該團體的會員，要求廣播電台另

外付費，廣播電台要如何處理才能保障權益? 
A︰ 

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27條規

定，集體管理團體應將其管理範圍內的著作相

關資訊包括所管理的著作財產權人名冊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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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數量或其他足以辨識管理著作數量的資

訊，上網供公眾查閱，並應公眾的申請，於合

理範圍內提供相關資訊。集管團體與利用人協

商概括授權契約時，應將前項資訊告知利用人。

另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35條規定，集

體管理團體對其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約

所授予利用的著作財產權，應擔保確有管理的

權利，至於不屬集體管理團體管理的著作，集

體管理團體不得授權。但利用人於契約成立時，

明知集管團體無管理的權利者，除契約另有約

定外，集管團體不負擔保之責。因此，利用人

與團體商談簽訂授權契約時，應先查明所欲利

用的著作是否確屬該團體管理，團體則應就其

所授予的權利擔保確有管理權限。如利用人所

欲利用的著作其著作財產權人未加入任何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則利用人即應與該著作財產

權人或其代理人聯繫商談授權事宜。（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條例§27、§35） 

Q3.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付費標準，由何人訂

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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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向利用人收取使用報

酬的費率，是由集體管理團體所訂定，但利用

人如對其使用報酬有異議時，得向本局申請費

率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依照其公告或經

本局審議的費率，另外給予利用人優惠或折扣，

尚非法所不許。 

Q4.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收費標準，在「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修法前後有何不同? 
A︰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下稱「集管團體」)

的收費標準也就是集管團體就其管理的著作財

產權之利用型態所訂定之使用報酬率，利用人

就其利用型態於利用該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

時，應依集管團體所定之收費標準進行協議，

以取得授權。 

在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修正前，集管

團體的收費標準訂定時，或嗣後變更而調高時，

都應經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局)提交「著作權

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審議。換言之，集管團體

訂定或提高其收費標準時，需經主管機關審議

後，才能生效，故屬事前審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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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考量使用報酬係私權性質，集管團體

如收費標準能透過集管團體與利用人協商、市

場機制形成，主管機關即不需於第一時間介入

費率之訂定，因此，修法後將集管團體收費標

準變更為事後審議制，即集管團體訂定費率後，

將費率公告並報智慧局備查後即得實施，如利

用人有不同意見時，可向智慧局申請審議該項

費率，所以主管機關僅於利用人申請時，才會

介入決定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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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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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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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著作權侵害之救濟 

Q1. 由廣告委刊人（廠商）提供稿件，涉及違反 

著作權法時，其責任歸屬委刊人或製稿人?

是否被委刊者（報社）亦有連帶責任? 

A︰ 

廣告委刊人的廠商自行製稿的廣告，如涉

及違反著作權法時，須視實際製稿的情形，決

定何人應負法律上的責任。例如廠商委託他人

製稿，並約定製稿人為著作人而有抄襲、重製、

改作等侵害著作權的情形，如果廠商並不知情，

應由製稿人負違反著作權法的責任。如果該廠

商涉有唆使或參與共同侵害的行為或有過失的

情形，則廠商也要依照法律規定負違法責任。

如果廠商本身就是製稿人而有侵害著作權的行

為，須負擔違反著作權法的責任，另外要注意

的是製稿人如果是廠商的職員，製稿行為又是

執行業務的行為的話，依著作權法第一百零一

條規定，廠商也要受處罰，並且要負民事上的

責任。故此種情形應由何人負違法責任，因其

事實狀況的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http://www.tipo.gov.tw/ch/FAQInnerPage.aspx?UID=9&CLAS1=11&CLAS2=16&CLAS3=37&lan=1&path=2410&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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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被委刊的報社，是否也要負法律上的

責任，也有不同的情況，如果報社不知廣告稿

有違反著作權法之情形而刊登，且其不知情並

無過失，是不須負法律責任的。如果有應知情

但出於過失而不知情的情形，因違反著作權法

不處罰過失犯，故不須負刑事責任，但仍可能

要負民法上侵權行為的責任。如果報社明知廣

告有侵害著作權的情形仍然刊登，應屬違反著

作權法的行為，仍應負違反著作權法的責任。

（§3、§22、§28、§101） 

Q2. 沖印廠接受客戶委託重製影片，若該影片未

經授權，沖印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算不算

違法重製? 

A︰ 

沖印廠接受他人委託，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重製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的影片，就沖印廠

而言，由於無擅自重製侵害他人著作權犯罪的

意思，且缺乏犯罪的「故意」要件，性質上屬

於他人犯罪的工具，並不構成著作權的侵害，

至委託沖印廠重製的人，則利用沖印廠為工具

而實現其侵害著作權的犯罪構成要件，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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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刑法上的間接正犯，而須負侵害他人著作

權的刑責。（§3、§22） 

Q3. 違反著作權法的追訴期間? 

A︰ 

本題所稱違反著作權法的「追訴期間」，

究指追訴權的時效期間，抑或告訴期間，語意

不明，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如係指違反著作權法的「追訴權的時

效期間」，則違反著作權法第九十一

條、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九十二條的

追訴權時效期間為二十年。違反著作

權法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第九

十六條之一的追訴權時效期間為十年。

違反著作權法第九十六條的追訴權時

效期間為五年。 

二、如係指告訴乃論案，則違反著作權法

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

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二

條及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第九

十六條、第九十六條之一等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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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告訴期間」為六個月，應自得

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算（參見

刑法§80、刑事訴訟法237Ⅰ）。 

Q4. 投稿人有抄襲的情形，廣播節目製作人不知

情予以播出，是否須負違反著作權的責任? 

A︰ 

依著作權法第八十八規定，故意或過失侵

害著作財產權，應付損害賠償責任。廣播節目

製作人播出行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投稿

人抄襲的著作予以播出，如果已做基本的查證，

應該無過失，應該不必負損害賠償責任；如果

完全未查證，有可能構成過失，則可能仍須負

損害賠償責任。又著作權所有侵害案件，以

「故意」為限，才會有刑事責任。若廣播節目

製作人對於著作人的抄襲確屬不知情而予以公

開播送者，並不生違反著作權法的刑事責任。

（§88） 

Q5. 平面的美術著作或平面的圖形著作，有無保

護到立體重製的情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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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平面的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轉變為立體

形式，有下列幾種情形： 

一、美術或圖形著作的著作內容以平面形

式附著於該立體物上者，即為美術或

圖形著作的重複著作，屬「重製」行

為，例如：美術圖平面附著於茶杯

（立體物）上。此茶杯（立體物）不

受著作權法的保護，著作權法保護的

是被重製於茶杯（立體物）上的美術

圖（著作）。 

二、立體物以立體形式單純性質再現平面

美術或圖形著作的著作內容，如小鴨

卡通圖製成小鴨玩具（立體物），且該

玩具再現小鴨卡通圖著作內容者，則

為「重製」的行為。著作權法保護的

是被重製為小鴨玩具的小鴨圖形。 

三、立體物上除表現平面美術或圖形著作

的著作內容外，尚另有新的創意表現，

且此有創意的立體物復為著作權法第

五條第一項所例示保護的著作，即屬

「改作」行為，該立體物即為「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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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例如將地圖（圖形著作）變成

地球儀（圖形著作），或將素描繪畫

（美術著作）變成雕塑（美術著作），

此時地球儀與雕塑均為另一新的著作，

除被改作的地圖及素描受著作權法保

護外，新改作的地球儀與雕塑均亦受

著作權法保護。 

四、依著作標示的尺寸、比例、規格或器

械結構圖等，以按圖施工的方法將著

作表現的概念製作成立體物者，由於

製成的立體物並無圖形的內容，而立

體物本身又不屬於著作權法所保護之

各種類型的著作，係屬「實施」，非著

作權法上「重製」或「改作」，例如：

依機車引擎設計圖製造機車引擎，依

冰箱設計圖製造成冰箱，即屬「實施」。 

五、沒有任何著作權法規定的重製或改作

行為，也不是實施的行為，立體物僅

係單純吸收美術或圖形著作的概念或

構想而製造者，例如採用電路設計圖

的概念，在電器產品內部安置電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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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 

將平面的美術或圖形著作轉變為立體形式，

如果屬於前述說明一至三的情形，涉及重製或

改作的行為，如不符合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

第六十五條規定的合理使用情形，應得到著作

財產權人的授權，至於說明四及五的情形則無

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5Ⅰ、§44～§65） 

Q6. 在學校電腦教室或電算中心查到盜版軟體時，

誰是法律的處罰對象?如果學生於教室內使

用盜版軟體被查獲，學校有無責任? 

A︰ 

著作權侵害行為人的認定，係由司法機關

在侵害著作權的具體個案發生時，依據著作權

法及刑法有關規定調查認定之。因此，在電腦

教室或電算中心查到盜版軟體，或學生於教室

內使用盜版軟體被查獲，學校有無責任，應視

具體個案事實加以認定。 

如果這些被查獲的盜版軟體已經灌錄安裝

在電腦主機裡面，學校恐怕很難主張免除侵害

重製權的責任，建議學校電腦教室或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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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照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來管理學校

電腦教室及電算中心的電腦設備，避免發生安

裝灌錄盜版軟體的情況，而產生誤觸法網的爭

議糾紛。（§ 3I-5、§91） 

Q7. 錄音帶大中小盤商批貨於店內販售錄音、錄

影帶，如該錄音、錄影帶涉有侵害他人著作

權之情事者，販售者有無構成著作財產權的

侵害? 

A︰ 

著作權法規定，除了表演人之外，著作人

專有以移轉所有權的方式，散布其著作的權利，

也就是說任何人要用銷售、轉讓、贈與的方法

散布著作原件或重製物的話，都要先徵得著作

人的同意。惟為了調和著作人的散布權與著作

原件或重製物所有人的物權，著作權法也配合

訂定了散布權耗盡原則（或稱「第一次銷售原

則」），規定在我國的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

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的人，得以移轉所有

權的方式散布之，並不需要再徵得著作人的同

意。盜版物並非合法重製物，並無散布權耗盡

原則的適用，因此，銷售盜版物，必須要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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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否則，即屬侵害散布權

的行為，又未經同意銷售正版物，如無上述取

得正版物所有權的權利耗盡的情形，亦有侵害

散布權的可能。侵害散布權，依法應負民、刑

事責任。（§87、§88、§91-1、§93） 

Q8. 錄音、錄影帶販售店，因販售需要，於店內

藉錄音、錄影器材播放該錄音、錄影帶，有

無涉及著作財產權人權利行使問題? 

A︰ 

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專有公開上映其視

聽著作及公開演出語文著作、音樂著作的權利。

所謂「公開上映」，是指以單一或多數視聽機

或其他傳送影像的方法，於同一時間向現場或

現場以外一定場所的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因此，

為了販售錄音、錄影帶，於商店內藉錄影器材

播放該錄影帶，應屬公開上映的行為。所謂

「公開演出」，指以演技、舞蹈、歌唱、彈奏

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的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

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因此，在店內播放錄

音帶，係屬在公共場所藉錄音機播放語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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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音樂著作，是屬於以其他方法向現場公眾傳

達著作內容的公開演出行為。 

錄音、錄影帶販售店為招徠顧客，而在店

內公開上映視聽著作或公開演出語文著作或音

樂著作，屬於營利促銷的行為，成立合理使用

的空間不大，仍以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為

宜，不過，顧客購買時，要試聽錄音帶或試看

錄影帶，來確定著作商品是否符合其需求、品

質有無瑕疵等，這種試聽或試看形成的公開演

出或公開上映行為，似可認屬著作權法第六十

五條所規定的合理使用。（§3Ⅰ-8、§3Ⅰ-9、

§25、§26、§65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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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玖、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 

Q1. 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民事免責事由」的適用對象為何？ 
A︰ 

一、著作權法網路服務提供者（ISP）民事免

責事由的適用對象為網路服務提供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依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9款規定，包含

下列服務提供者： 

(一)連線服務提供者：如提供撥接上網服

務的中華電信 Hinet、 So-net 及

Seednet。 

(二)快速存取服務提供者：如為加速服務

者的資訊獲取，於連線服務中提供中

介或暫時儲存資訊服務的中華電信

Hinet、So-net 及 Seednet。 

(三)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如提供部落格、

網路拍賣等服務的 Yahoo!奇摩、PC 

Home 及露天拍賣等。 

(四)搜尋服務提供者：如提供搜尋服務的

Google、百度等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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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量網路世界的國際性及共通性，上述適

用對象的範圍及其分類，均係參考各國相

關規定加以規範，與世界各國是一致的。 

Q2：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民事免責事由」賦予 ISP 對他人侵

權責任得以免責之避風港的立法考量何在？

刑事責任是否亦予免責？ 
A： 

網路服務提供者（ISP）對使用者利用其

提供之服務或設備所為之著作權侵權行為，只

要符合法定構成要件（民法第185條、第188條

等規定），仍有可能負擔民法「共同侵權行為」

責任。為鼓勵 ISP 與著作權人協力，共同遏止

網路著作權侵權行為，著作權法爰明定，ISP

只要配合著作權人之通知而取下侵權資訊，並

於符合相關要件時，即可主張「民事責任」之

免除，藉此誘因鼓勵 ISP 與著作權人合作，共

同遏止網路侵權。 

依著作權法規定，雖僅明定 ISP 進入安全

避風港後，得免除其與網路使用者間之民事共

同侵權責任，但因 ISP 於移除或取下侵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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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ISP 即無「故意」侵權之意圖，自亦無刑

事責任可言。此為法理之當然，遂未予明文。 

Q3. 著作權法第90條之4第1項第2款所稱「使用

者若有三次涉有侵權情事，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應終止全部或部分服務」所指為何？ 
A︰ 

一、為建構合法健康的網路使用環境，著作權

法要求 ISP 如欲進入「責任避風港」，除

需符合第90條之6至第90條之8所定各類

ISP 所適用的個別免責要件外，尚須符合

第90條之4第1項所訂定所有類型 ISP 均適

用的共同免責要件，其中第1、2款規定，

ISP 應制訂著作權保護措施並確實履行，

並於提供服務前，以契約或相關方式向使

用者明確告知，ISP 在使用者涉有侵權情

事達3次時，將終止全部或部分的服務，

此即所謂「三振條款」。 

二、由於三振條款係各國為遏止網路侵權，近

年來所熱烈討論的新興議題，據了解，目

前國際間僅韓國、法國及我國通過該項立

法，且3國於規範內容上亦有相當的差異

性。簡而言之，我國三振條款在性質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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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ISP 與其使用者間使用契約的約定問題，

屬於 ISP 自我管理的事項，與韓國、法國

係由相關主管機關涉入侵權情節的認定及

警告通知的發送等有異。 

三、在我國，由於三振條款為立法院審議時新

增的條款，規範上係交由 ISP 與使用者自

行約定，因而實際執行（如「涉嫌侵權情

事」如何認定？「三次」涉有侵權如何計

算？侵權情事的累計是否訂定一定期間？

何種情形應終止全部服務、何種情形終止

部分服務？終止服務後得否於一定期間恢

復使用者的使用權限？）不但應由 ISP 視

其實際營運情形、經營策略及相關成本，

依其需求自行斟酌考量，相關執行細節亦

應具體落實於 ISP 與其使用者間的契約內

容或行為上。又，ISP 倘能參酌權利人的

意見，亦無不可，當能使此一制度更能順

暢運作。 

四、由於攸關網路著作權的保護，權利人團體

非常關切該制度的能否落實執行，智慧局

已建議權利人團體可先行與部分 ISP 合作，

試行並研析具體可行方案，一旦能夠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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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共識，智慧局將非常樂意協助權利人

團體、ISP 就上述規定之執行細節進行協

調。 

Q4. 著作權法第90條之6至第90條之8所規定的

「通知/取下」（Notice/ Take Down）機制

如何運作? 
A︰ 

一、權利人的「通知」： 

著作權人一旦發現網路上有侵害其著作權

之內容時，只需依著作權法規定通知 ISP，

即可經由 ISP 的配合取下而迅速排除侵權

行為，並避免損害範圍的擴大。至於著作

權人通知的格式，本局已在其實施辦法中

予以明文。同時，ISP 為配合收取權利人

的通知，需指定聯繫窗口並公告相關資訊。 

二、ISP 的「取下」： 

ISP 對於網路使用者利用其服務從事著作

權侵權的行為，只要（一）依著作權人通

知，立即取下該涉嫌侵權的內容；或（二）

ISP 因其他管道知悉該等侵害情事，善意

取下該涉嫌侵權的內容者，該 ISP 對著作

權人及網路使用者均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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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網路使用者所張貼的資訊如因權利人不實通

知而遭網路服務提供者（ISP）取下時，有

無救濟的途徑？ 
A︰ 

一、使用者可發送「回復通知」，要求 ISP 回

復其被移除的內容（著作權法第90條之

9）： 

(一)使用者如認為其有合法權利而得利用

被 ISP 取下的資訊時，得檢具回復通

知（counter notification）文件，

要求 ISP 回復其被取下的內容。 

(二)ISP 業者於接獲上述使用者的回復通

知後，應立即轉送權利人。如權利人

未於法定期間內對 ISP 提出訴訟的證

明者，ISP 至遲應於轉送回復通知的

次日起14個工作日內，回復被取下的

相關資訊。 

二、使用者可請求損害賠償：著作權法第90條

之11明定，如權利人提出不實通知，致

ISP 依該通知取下涉有侵權內容，使用者

因而受有損害者，得向該提出不實通知的

人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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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民事免責事由」的施行，對於網路

使用者有何影響？ 
A︰ 

一、網路使用者如未經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在網路上任意上載、轉貼、於網路拍賣盜

版品或利用點對點傳輸（P2P）軟體非法

傳輸未經授權的影片、音樂或文章，已構

成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的行為，著作權人

除可對網路使用者提出告訴外，亦得選擇

向 ISP 業者發出通知，要求 ISP 業者移除

該等侵權資訊；而依據著作權法第90條之

4第1項第2款之規定，網路使用者如涉嫌

侵權行為達3次者，ISP 業者可能會對該名

使用者終止其全部或部分的服務，包括斷

線的情形。因此，特別提醒網路使用者，

應注意在網路利用他人著作的合法性，避

免觸法。 

二、許多網路使用者係因一時疏忽而不慎涉及

網路侵權行為，本法所建立的「通知/取

下」機制，對此一現象可發揮相當的教育

警示作用，亦即透過 ISP 業者將涉有侵權

的通知轉知予使用者，將使網路使用者重



 130 

新檢視自己在網路流通資訊的行為有無涉

及侵權的疑慮，使侵權行為獲得及時的遏

止，除避免再次侵權，亦可避免不必要的

法律訴追（著作權人不一定會追究網路使

用者的不法行為），更具有將司法資源做

最有效益運用的正面意義。 

三、如果網路使用者認為自己的網路行為並無

侵權問題，可以向 ISP 業者提出「回復通

知」，要求回復被移除的資訊，同時網路

使用者如因著作權人的不實通知而遭受損

害者，依著作權法第90條之11規定，網路

使用者得向該提出不實通知的人請求損害

賠償，以遏止權利人濫發通知，並維護自

身正當權益。 

四、本法在設計上已兼顧網路使用者個人資料

隱私權的保護，亦即 ISP 業者依著作權人

通知移除涉嫌侵權資料後，僅有在網路使

用者提出「回復通知」時，著作權人因而

得以知悉被檢舉網路使用者的個人資料，

俾為著作權人提起訴訟程序的準備，以確

定使用者究有無侵權情事；因此，在網路

使用者並未發送「回復通知」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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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均不會提供給檢舉

的著作權人。 

五、據實務觀察得悉，在第一階段權利人發送

「通知」予 ISP 業者，經 ISP 業者移除侵

權資料時，通常侵權情事即能被遏止，網

路使用者主張自己並未涉及侵權而發送

「回復通知」的案件非常的少，因此，對

於網路使用者個人資料、隱私權的保護在

本法已被充分考量，僅在上述說明四的有

限情形下，始予揭露予權利人。 



 132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3 

拾、罰則 

Q1. 在國外購買書籍、CD 唱片、DVD 等著作物，

未經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可否帶入境，供

自己使用?如可，有無數量的限制? 

A︰ 

著作權法規定除了特定的情況外，如果要輸

入國外製造的著作重製物，必須取得該重製物我

國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如果未取得同意的話，

輸入的行為視為侵害著作權。 

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的利用或者屬於入境

人員行李的一部分的這種情況，每人每一種著作

可以帶一份。 

從國外買回來的書如果提供個人使用，各種

著作可以各攜帶一份回國，不必取得著作財產權

人的授權，也不會產生侵害著作權的問題。至於

超過法律所容許的份數時，視為侵權行為，權利

人就其所受損害，可以請求民事賠償，但並無刑

事責任的問題。（§87之1Ⅰ、Ⅱ、Ⅲ） 

http://www.tipo.gov.tw/ch/FAQInnerPage.aspx?UID=9&CLAS1=11&CLAS2=16&CLAS3=38&lan=1&path=2410&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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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買到盜版書，怎麼辦?購買人是否有侵犯著

作權? 

A︰ 

消費者買到盜版書，由於本身並沒有做任何

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屬於著作財產權的行為，所以

不會侵害著作權。不過如果明知道自己買到的是

盜版書，又拿到市場上去買賣，則屬於侵害散布

權的行為。（§28之1） 

Q3. 在影印店印書籍會不會違法？影印店代客影

印是否合法？ 

A︰ 

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重製的

權利，影印是重製的方法，影印他人的著作，不

問是否意圖營利，除符合著作權法規定合理使用

情形之外，應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

權，否則即屬侵害重製權的行為。 

一般民眾如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固可於合

理範圍內，影印他人的著作。惟如係影印整本書

籍者，實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應屬侵害重製權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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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影印店代客影印的部分，除非客人委託

影印的範圍，合於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合理使用，

從而影印店亦無侵害重製權的問題外，當超出合

理使用範圍時，影印店代客影印書籍，就是重製

別人的著作，如果顧客未提出著作財產權人同意

重製的證明文件，而影印店自己也不曾向著作財

產權人取得重製的授權，就難免會發生違反著作

權法的情形。（§9I） 

Q4. 坊間所販售的作者不詳的生日卡、耶誕卡是

否享有著作權?如果用來重製ＤＭ或海報，

是否侵害著作權? 

A︰ 

生日卡、耶誕卡上使用的圖片或照片很可能

屬於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由於我國己加入 WTO，

建立起全面互惠的客觀情勢，坊間所販售的作者

不詳的生日卡、耶誕卡不論究為本國人著作或外

國人著作，原則上均可受到著作權保護。 

重製權是著作人專有的權利，前述的生日卡、

耶誕卡如果是享有著作權的著作，而用來重製在

ＤＭ或海報上面，如不符合著作權法所定合理使

用的情形，又未經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即屬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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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他人的著作權。（§22、§44～§65、著作權法

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II 4-5） 

Q5. 拿買來或租來的 DVD，請坊間的店家用燒錄

機代為燒錄，是否會侵害著作權? 

A︰ 

著作權法規定「重製」他人的著作，除有合

理使用的情形外，應取得到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或授權，否則會有侵害他人著作權的問題。所稱

的合理使用情形，例如：為個人自己或家庭出於

非營利的目的，且在合理範圍內利用圖書館或非

供公眾使用的機器去重製。當然這只是其中一種

情形而已，還有許多其他的合理使用的情況。 

如果不屬於合理使用，又未取得著作財產權

人的同意或授權，即擅自重製他人的著作，就會

侵害他人的著作權，必須負擔民、刑事責任。 

顧客將發行的 DVD 拿到商店，用燒錄機代為

燒錄拷貝，屬於重製的行為，這種代客燒錄的行

為，對商店來說是重製他人著作的行為，商店如

未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就會有侵害

他人著作權的問題，而對顧客來說因為不屬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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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供公眾使用的機器所做的重製行為，不屬於上

述的合理使用，因此也屬於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顧客和商店都須負擔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責任。

(§22、§51) 

Q6. 根據市場上現有產品外形，使用不同材料大

量生產產品，是否侵害著作權? 

A︰ 

「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

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的

重複製作。「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

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又美術著

作及圖形著作為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著作。美術著

作與圖形著作的著作人享有重製與改作的權利，

故除合於著作權法規定合理使用情形外，他人未

經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予以重製或改作，

即屬侵害重製權或改作權的行為。至依著作標示

之尺寸、規格或器械結構圖等，以按圖施工的方

法將著作表現的概念製作立體物者，係屬「實

施」，此種情況，因該立體物上並未呈現美術著

作或圖形著作的著作內容，與上述重製或改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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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並無著作權法的適用，不生侵害著作權的問

題。 

根據市場上現有產品外形，使用不同材料大

量生產產品，是否侵害著作權?視該市場上現有

的產品是否為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的重製物而有

不同： 

如果產品外形是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此時

根據該產品外形做出一模一樣的產品，而表現出

相同的著作內容，其使用的材料即使與原來的產

品不同，仍然是將原來的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的

重複製作，係重製的行為，如未經美術著作或圖

形著作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即屬侵害重製權的

行為。 

如果根據該產品外形，另做出有新創意的美

術著作或圖形著作，則屬改作的行為，此一有新

創意的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即屬衍生著作，由於

改作權也是著作財產權人享有的權利，所以也須

徵得原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否則即屬侵害改作權的行為。 

又衍生著作的保護，對原著作的著作權不生

影響，因此將改作成的衍生著作，再大量生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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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屬重製原著作及該衍生著作的行為。因此

著作如不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的情形，又

未取得原著作及衍生著作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或

同意，即屬侵害原著作及衍生著作的重製權。 

以上所述各情形究竟有無侵害重製權或改作

權，有無違反著作權法，事涉私權的爭執，如有

爭議時應由當事人訴請司法機關認定之。至於產

品外形不是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或該產品本身

亦非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的重製物，則與著作權

無關，不論使用任何材料依該產品再大量生產產

品，均不生侵害著作權的問題。（§3I-5、 §3I-

10、 §22、 §28、§6I II、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

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II 4及6） 

Q7. 消費者使用盜版電腦程式，是否侵害著作權? 

A︰ 

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

有重製其著作的權利，故除符合有關合理使用的

情形外，對他人的著作加以重製，均應經著作財

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因此，消費者如將盜版光

碟上的著作，例如：電腦程式，經由安裝程序重

製於電腦硬碟後加以使用，如符合著作權法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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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形，則不生侵害著作權的問題；如果不符

合合理使用，即屬侵害重製權，將構成擅自以重

製的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 

例如：消費者不慎購買到盜版電腦程式，而

安裝在自己電腦內供個人或家庭使用，有成立合

理使用的空間，而不生侵害著作權的問題，但是

如果是安裝在公司的電腦裡給公司使用，就會有

侵害著作財產權的問題，要負民事上責任:如果

安裝使用的情況符合著作權法侵害重製罪或使用

盜版程式營業罪的規定時，即須負擔刑事責任。

至於消費者買來的電腦裡面被安裝了盜版電腦程

式，消費者本身不知該電腦程式是盜版的而加以

使用，此時消費者在使用電腦裡的程式時，僅僅

產生暫時性重製的狀況，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

屬合法的行為，不會侵害著作權。（§22、§87Ⅴ、

§91、§93） 

Q8. 電腦軟體複製於軟碟二份以上，不同時間使

用於不同ＰＣ是否違反著作權法? 

A︰ 

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專有重製權，將電

腦軟體複製於軟碟兩份以上，已涉及重製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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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的情形，不生違

反著作權法的問題，如果事先徵得該電腦程式著

作的著作財產權人或經其授權的人的同意或授權，

當然也不會違反著作權法。如果事先未取得著作

財產權人的同意而擅自重製軟碟二份以上，不管

有沒有在不同的時間，用在不同的 PC 上，都是

侵害重製權的行為，此種情況下，如果又把這兩

份盜版的軟碟在不同的時間安裝在不同的 PC 裡

面，則是另外新產生的侵害重製權行為。 

侵害重製權而符合著作權法所定的犯罪構成

要件時，就會產生違反著作權法的民、刑事責任。

（§88、§91、§99） 

Q9. 將教科書的習題予以解答出書販售，是否侵

害原書的著作權?坊間的國、高中參考書是

否侵害教科書的著作權? 

A︰ 

將教科書的習題予以解答出售，如該書中只

撰述答案的內容，未重製教科書的習題，由於未

涉及教科書著作財產權人權利的行使，並未違反

著作權法的規定；反之，如果該解答題的書中也

有印出教科書的習題，則有「重製」的行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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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外，應徵得

該習題的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才可以。 

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專有重製其著作及將其

著作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的權利，

因此利用教科書製作參考書，可能涉及重製、改

作及編輯等行為，亦應徵得教科書著作財產權人

的同意或授權才可以。 

坊間的國、高中參考書是否侵害教科書的著

作權，要依具體事實來認定，無法一概而論，如

果參考書重製教科書的習題是事先取得授權，當

然不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有關著作權侵害的認定，屬法院職權，應由

法院依照具體個案事實，調查審認。（§22、§28、

§44～§65） 

Q10.參照國畫而創作手工藝作品（如刺繡），是

否侵害國畫創作者享有的著作權?另全部參

照或部分參照有否差別? 

A︰ 

「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

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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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製作；「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

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參照國畫

而創作刺繡，是否侵害著作權?茲說明如下： 

只參考國畫的構想或概念而另行繡成手工藝

品時，因著作權法保護的是觀念、構想的表達方

式，而非觀念、構想的本身，此時手工藝品上所

表現的畫面與國畫已經不同了，而構想、觀念又

不受著作權法的保護，所以沒有侵害著作權的問

題。 

國畫是美術著作，單純把國畫繡成手工藝作

品屬於重製的行為，手工藝的作品只是重製物，

不能成為創作的著作，而重製權是著作人專有的

權利，如果未徵得國畫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就拿

他的畫來刺繡，當然侵害國畫著作財產權人的重

製權。 

把別人的國畫拿來改成一幅刺繡，繡出來的

內容跟原畫不完全一樣，另外增加了刺繡者自己

創作的畫面，換句話說把別人的畫不是依樣畫葫

蘆而已，而是看的出有用到別人的畫，但畫面又

有所變動了，此時可以說是一種改作的行為，所

作成的手工藝品如果符合創作的條件，這個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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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品即可能成為衍生著作。但因改作權也是著作

人專有之權利，如果未徵得國畫著作財產權人的

同意，隨便拿他的畫來改作，當然也侵害了國畫

著作財產權人的改作權。 

全部參照或部分參照是否有差別?要看所稱

的「參照」究竟是指前面所說的三種情形中的哪

一種而定，如果是第一種參考構想和觀念，則與

著作權無關。如果是第二種及第三種的重製和改

作的情形，則不論是全部的重製或改作，或是部

分的重製或改作，結果都是重製和改作，只要未

徵得國畫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都是屬於侵害著

作權的行為。（§3I-5、§10、§22） 

Q11.錄影過程中，錄下現場的音樂是否涉及違法?

現場實況錄影中所錄下的當事人，是否須經

其同意才可以播出? 

A︰ 

「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為受著作權法

保護的著作，其著作人專有重製該著作的權利。

在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

予以錄音或錄影，除合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

的情形外，應徵得該音樂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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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同意。實務上，此部分的授權，都是透過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來收取。 

「著作」為著作人將其心智活動透過各種表

達方式呈現於外的結果，現場實況錄影時，被錄

影的當事人，所作的演講或戲劇、舞蹈的表演，

如果是屬於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則將各該當

事人的演講或演出，予以錄音或錄影都是重製的

行為，在錄音或錄影後再將錄製物予以播出，可

能涉及公開播送、公開演出的行為。除有著作權

法合理使用的情形之外，均應徵得被錄製的當事

人的授權或同意。至於在實況錄影中，錄到的路

人或觀眾的情況，如該路人或觀眾，並沒有任何

創作的行為，只是單純或偶發的參與活動，此時

因無任何著作產生，自然跟著作權法無關，現場

的錄製和事後的播出，並不需要依照著作權法的

規定去取得授權或同意，換言之，該路人或觀眾

的純為活動的記錄，不符合前述創作的要件，亦

非影片的著作人，與著作權法無關。（§5I-2、

§5I-8、§22、§3I-5I、§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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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教師為教學需要，要求學生翻譯英文著作，

再加以編輯印行，若未向原出版公司取得授

權，是否違法? 

A︰ 

著作權法規定依法設立的各級學校及其教師

為教學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及翻譯他

人已公開發表的著作。換言之，學校和老師為了

教學授課的需要是可以重製及翻譯他人的著作，

供教材使用。重製和翻譯的人限於學校及教師，

學校為了編印講義要求學生參與翻譯英文著作應

無不可，至於老師編寫授課講義時，因法條明定

限於老師本身重製及翻譯，如果要求學生翻譯並

加以編輯、印行，似乎已超越上述合理使用的條

件，此時如未向英文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授

權，可能會被認定為侵害著作財產權。（§46、

§63II） 

Q13.有關教會非營利性福音佈道，演唱國人創作

的福音詩歌，是否一定照會原作者?修改該

詩歌在佈道時演唱呢?該演唱內容經錄製而

於宗教團體中流通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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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演出」指以演技、舞蹈、歌唱、彈奏

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的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以

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的聲音或影像向公

眾傳達者，亦屬之。語文著作、音樂著作及戲劇

舞蹈著作的著作人專有公開演出其著作的權利，

佈道時演唱福音詩歌，如果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

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的

話，符合著作權法第五十五條合理使用的規定，

不需要事先徵得福音詩歌的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或授權。如果不符合合理使用的情形，仍然要徵

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才能在佈道時公開演唱。 

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

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的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

害其名譽的權利，故佈道時公開演出別人創作的

福音詩歌，而且加以修改，如果修改的結果造成

著作財產權人名譽受損的話，則侵害了該福音詩

歌作者的著作人格權，如果修改的結果不致於損

害詩歌作者的名譽的話，就不會發生侵害著作人

格權的問題。 

把佈道時公開演出的福音詩歌錄音或錄影，

屬於「重製」的行為。把重製後的錄製物在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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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中流通，是散布的行為，而重製及散布都是

著作財產權人專有的權利，除了著作權法規定的

合理使用情形外，應徵得被演唱音樂著作的著作

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否則即屬侵害重製權及

散布權的違法行為。（§26、§17、§22） 

Q14.在網路上提供平台讓消費者交換 MP3音樂，

是否會侵害著作權？如將 MP3網站上的音樂

播放給自己或家人聽，或加以燒錄，或在公

開場所播放時，是否會構成著作權的侵害？ 

A︰ 

使用網路平台交換 MP3音樂，涉及著作權人

的「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又在網路上利

用他人著作，除有合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的規定

外，須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否

則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因此，經營 MP3音樂

交換網站者，如明知自已或利用其平台交換音樂

檔案的人並未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卻提供

網友利用其交換平台擅自上傳或下載他人的歌曲，

將涉及重製和公開傳輸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的行

為，此時網站及參與交換盜版音樂檔案的人，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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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其行為的狀況分別負擔侵害重製權或公開傳輸

權的民、刑事責任。 

至於下載 MP3交換網站所提供的歌曲播放給

自己或家人聽，或加以燒錄，也涉及重製行為，

如果僅供個人或家庭使用的話，在少量下載，且

不至於對音樂產品市場銷售情形造成不良影響的

情況下，屬於合理使用的行為，不會構成著作財

產權的侵害。但是如果逾越了合理使用的範圍，

仍會構成侵害重製權。下載 MP3交換網站的歌曲，

然後在公眾出入的公開場所播放給大家聽，涉及

重製及公開演出的行為，如果事先未取得詞、曲

音樂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或同意，即為侵害著作

權的行為。（§22、§26、§91） 

Q15.將所拍的照片送人，對方在報上發表或出版

未註明攝影者或經其同意，對方是否違反著

作權法? 

A︰ 

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公開發表的權利。著作

人將其尚未公開發表的著作的著作財產權讓與他

人或授權他人利用時，因受讓人行使著作財產權

或被授權人利用著作的行為，造成該著作被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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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又著

作人在著作的原件或在著作的重製物上或於著作

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不具名的權

利。照片屬攝影著作，一般而言，底片是原件，

沖洗出的相片是重製物。將所拍的照片送人，通

常是將攝影著作的重製物送人，而讓與該重製物

的所有權，如果並未將該照片的著作財產權一併

讓與，則照片的著作財產權仍是著作人享有，即

使收到照片的人取得相片重製物所有權，但仍非

著作財產權人，其將照片公開發表或重製、散布，

除了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外，如未

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或同意，都應屬違反著

作權法的行為。 

如果將照片送人時，也將照片的著作財產權

一併讓與受讓人，則受讓人即為該照片的著作財

產權人，對該照片應享有重製權及散布權，自然

可以行使其權利，將照片印刷發行，而且為了行

使重製權及散布權，而將該照片公開發表時，依

著作權法規定推定著作人同意其公開發表，不過

仍然應該依照著作人的意思表示著作權人的姓名，

當然著作人不願意表示的話，受讓人就不可以顯

示著作人的姓名，受讓人在公開發表該照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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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照著作人的意思去表示著作人姓名的話，即

會侵害著作人的姓名表示權。（§15、§16、§22、

§28之1） 

Q16.將有關音樂或影片的他人網址轉貼，在網路

聊天室上，有無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A︰ 

著作權法所謂「重製」，係指以印刷、複印、

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

永久或暫時的重複製作。「公開傳輸」係指以有

線電、無線電的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

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

於其各自選定的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

作內容。 

如僅係將他人網站的網址轉貼於其網頁中，

藉由網站間鏈結的方式，使一般人得透過您的網

站進入其他網站，因未涉及重製他人著作的行為，

故不會造成對他人重製權的侵害，但如果明知他

人的網站內的著作是盜版的作品，而仍然透過鏈

結的方式提供給公眾，則有可能構成侵害公開傳

輸權的共犯或幫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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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係將他人影片、文章或音樂直接上載於聊

天室中，則已涉及「重製」及「公開傳輸」他人

著作的行為，除合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的規定外，

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否則會有侵

害著作權的問題。（§3Ⅰ-5、§3Ⅰ-10、§22、

§26之1） 

Q17.教師不退還學生的作品是否違反著作權法? 

A︰ 

作品附著物的所有權和作品的著作權是不一

樣的，學生完成的作品除了可依著作權法享有著

作權外，作品本身如果是民法所定之物，學生就

該作品亦享有動產所有權。學生如果只是基於轉

讓所有物的意思，將作品附著物的所有權讓與他

人，而無將著作財產權一併轉讓的意思，則受讓

人僅取得該作品附著物的所有權，並未取得該著

作的著作財產權。學生依老師教導完成著作後，

將其著作原件交付予老師，除非教育法令有特別

規定或雙方有特別約定外，該著作的著作財產權

仍歸完成著作的學生所有。同樣的道理，除非學

生已將該著作原件的所有權移轉給老師，否則原

則上該著作原件的所有權仍歸學生所有，教師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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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將作品退還給學生。至於教師不返還學生著

作原件，係民法所有權的爭議，並不生違反著作

權法問題。（§10、§36） 

Q18.違反著作權法的處罰，哪些是非告訴乃論罪? 

A︰ 

我國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在於保障

著作人的著作權益，另一方面則在於調和社會公

共利益，而最終的目的則在於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因唯有尊重創作人的著作，保障其權益，並且對

於侵害著作權者課以民、刑事責任，才能讓著作

權人能有效的行使其權利，鼓勵著作人從事創作，

以豐富文化資產。 

由於數位化重製技術的進步，以光碟為媒介

物的侵權情形日益嚴重，為了有效遏止此種犯罪

行為，著作權法將製造盜版光碟，以及藉販賣方

法散布盜版光碟的行為列為公訴罪，以解決盜版

品大規模的製造及販賣，在查緝行動上所造成的

困難。 

目前著作權法上屬於非告訴乃論罪的情形有

以下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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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意圖銷售或出租而以「重製」於光碟

的方法侵害他人的著作財產權。 

2.以移轉所有權的方法「散布」盜版光碟

侵 害 他 人 著 作 財 產 權 。 

（§91Ⅲ、§91之1Ⅲ） 

Q19.經常在報刊上看到道歉啟事：「本人 × × ×

因不慎誤用 × × ×君之創作，蒙 × × ×君寬

宏大量不予追究，謹此道歉」，請問是否如

此即可免責? 

A︰ 

侵害著作權的情形，在刑事責任上除犯著作

權法第91條第3項及第91條之1第3項的製造或販

賣盜版光碟罪外，都是告訴乃論罪，也就是說會

不會受到刑事處罰要看權利受侵害的著作權人要

不要提出告訴。至於民事上要不要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也是由受侵害的著作權人決定，因此，在

報刊上刊登道歉啟事是否就可免責，應由受侵害

的著作權人決定要不要告，不是侵害人自行刊登

道歉啟事就一定可以免責。實務上，這種道歉啟

事通常是侵權人為換取權利人不予追究（特別是

刑事方面）的目的下，經雙方協議所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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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附則 

Q1.公共版權例如貝多芬的音樂作品，於近年重

製成 CD 或錄音帶，若公開播送，是否觸犯

著作權法? 
A︰ 

貝多芬的音樂作品已成為公共財產，任何人

均得利用之，因此，任何樂團要舉行公演，演奏

這些曲目，並不必得到同意。但是將這些音樂另

行錄製成錄音著作者，則另產生一個獨立的錄音

著作，在我國已加入 WTO 的客觀情勢下，這些錄

音著作公開播送時，原則上要得到錄音著作財產

權人的同意。目前在台灣，此等公開播送利用行

為，都是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集體管理的方

式進行授權。 

Q2. 營利的雜誌或書刊，因內容需要而翻拍已公

開且流傳已久的電影劇照或海報，是否仍應

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A︰ 

流傳已久的電影劇照、海報其著作財產權期

間是否已屆滿而成為公共財產，請參考著作權法

有關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過渡期間及回溯保護

http://www.tipo.gov.tw/ch/FAQInnerPage.aspx?UID=9&CLAS1=11&CLAS2=16&CLAS3=39&lan=1&path=2410&Keyword=


 156 

的規定；如該劇照、海報著作財產權期間已消滅，

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之；如該劇照、海報的著作

財產權期間仍在存續中，則除合於著作權法合理

使用規定的情形外，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後，始得加以翻拍。（§30～§34、§44～§65、

§106、§106之1） 

Q3. 利用一九六五年前的經典名片視聽著作，是

否違反著作權法? 
A︰ 

依著作權法規定，利用一九六五年前的經典

名片如果是屬於現在已經進行的利用還是要付費，

而如屬於新的利用行為還是要經過授權。千萬不

要以為對這些經典名片可以未經授權或支付權利

金而任意銷售或作其他利用。 

我國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WTO），對於所有 WTO 會員及本國的著作，

在我入會後才完成的著作固然要保護，但入會前

已完成的著作，依著作權法的規定，也要給予

「回溯保護」，也就是只要那些著作是在其本國

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還未屆滿，依我國著作權法

規定，其著作財產權期間（即著作人終身加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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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或公開發表後五十年；電影片屬後者）也還

未屆滿者，都會受到保護。 

惟對於受到回溯保護的著作，為使國內利用

人能有合理因應時間，著作權法第一百零六條之

二第一項規定，在「了結現務」的精神下，對於

符合「已著手利用著作」或「為利用該著作已進

行重大投資」條件時，得於我國加入 WTO 後二年

期間內繼續利用該著作。此包括我國加入 WTO 前

已經製造或取得的老影片，或者是在二年過渡期

間為了了結現務所製造或取得的重製物，均有其

適用，惟於二年期間屆滿（九十三年一月一日）

後，重製、公開上映、公開播送等行為，應取得

其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 

且於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本法修正施行後

（即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至九十三年一月一日之

間），雖在二年過渡期間內，而可繼續利用，但

於本法修正施行後，即應支付該著作一般經自由

磋商所應支付合理的使用報酬。而所謂「一般經

自由磋商」，係指雙方依據市場商業機制的合意，

在契約自由原則下，進行使用報酬的協商而言；

至於「合理使用的報酬」，亦須與市場商業機制

運作的結果相合，達到均衡雙方的利益。（§106

之 1 、 §106 之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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